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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议“善相”
———对一种学术批评的回应之三

杨 泽 波
（复旦大学 哲学学院，上海２００４３３）

　　摘　要：在牟宗三的学理中，存有论是指“就一物之存在而明其如何有其存在”，而不是指“本心仁体

或自由意志之真实存有性”。前者的重点在于说明道德之心如何影响天地万物使之成为存在，后者的重

点在于说明本心仁体或自由意志作为道德创造实体是真实的，不能以后者代替前者。牟宗三将道德之

心创生的存有对象规定为“物自身”，源于对康德智的直觉这一概念的误解。智的直觉原指“本源的直

观”，意即不需要外部对象刺激即可形成质料的直观，牟宗三则将其理解为一种不需要时空和范畴的思

维方式；因为本心仁体的自我体认以及创生道德存有，都不需要借助时空和范畴，所以牟宗三便认定这

种思维方式为智的直觉；又因为在康德那里智的直觉是针对本体（物自身）的，所以牟宗三又将道德之心

创生的存有对象称为“物自身”。道德之心创生道德存有，本质是以道德之心影响天地万物，既如此，其

对象即已经脱离了“物之在其自己”的身份，无论如何不能称为“物自身”。天地万物受到道德之心的影

响便有了道德之相，这种道德之相即为“善相”，与之相应，两层存有应是“善相”的存有和“识相”的存有，

而不应是“物自身”的存有和“现相”的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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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道德之心创生的存有对象叫做“善相”，不赞成牟宗三将其称为“物自身”，是我长年从事牟宗

三儒学思想研究的一个核心观点，也是《贡献与终结———牟宗三儒学思想研究》①第三卷的中心思

想。近来，香港新亚书院的卢雪崑教授出版了《牟宗三哲学———二十一世纪启蒙哲学之先河》②一

书，对我的这个观点提出了全面批评。仔细研究她的批评意见，我不认为这些意见是合理的，故而

仍然坚持之前的观点不变。这个问题涉及面很宽，下面以我之前的研究成果为基础，结合卢教授的

批评，将一些要点重加梳理，以作为对卢教授批评的回应③。

一、一个基础性问题：什么是“存有”

（一）从牟宗三一生的努力看其对“存有”概念的界定

存有论是牟宗三儒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要了解牟宗三这一思想，首先要准确把握存有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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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的内涵。考察牟宗三的一生，可以看出，无论是其早期、中期，还是后期，其思想始终关注内外两

个方向。向内，旨在讨论人如何成德成善；向外，意在说明道德之心如何影响天地万物。《道德的理

想主义》属于牟宗三早期的作品，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故怵惕恻隐之心就是道德的实践之心。此心函万德生万化（业师熊先生常说之语），

又岂只觉健之两目。陆象山云：“万物森然于方寸之中，满心而发，充塞宇宙，无非此理。

孟子就四端上指示人。岂是人心只有这四端而已？又就乍见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

一端指示人，又得此心昭然。”故不惟不只觉健之两目，亦不只四端之四目。然由此两目或

四目，亦可得此心之昭然。只要吾人于此能觉能行，便可证实此义之不虚。此义不虚，则

“函万德，生万化”，象山所说“满心而发，充塞宇宙”，亦自不虚。儒家的道德形上学（即吾

所谓理性主义的理想主义），完全由此而成立。①

道德实践之心即是怵惕恻隐之心。这种心十分神奇，可以“函万德生万化”。“函万德”是指可以成

就个人的德行，“生万化”是指象山讲的可以“万物森然于方寸之中，满心而发，充塞宇宙”。需要注

意的是，在“函万德生万化”后面牟宗三注明这是“业师熊先生常说之语”。这个注语有很强的参考

价值。新唯识论是熊十力的代表性思想，这一思想的核心是以儒家立场重新证明万法唯识，心外无

境。这里的“境”不再局限于个人成德成善的范围，而扩展到天地万物，此即为“充塞宇宙”。

牟宗三中期思想可以《心体与性体》为代表。该书延续了之前的看法，始终贯穿这样一种主张：

道德之心生动活泼，是一个创生实体，其创生可分两端而言，一是主观的创生，即创造自身的道德，

二是客观的创生，即创造外在宇宙万物之生化：

仁体之实义何以是如此？此须进一步作更具体而真实的了解。此可从两面说：一、是

“反身而诚，乐莫大焉”。二、是感通无隔，觉润无方。前者是孟子之所说，后者是明道之所

独悟。②

从主观面说是成德成善，这叫“反身而诚，乐莫大焉”；从客观面说是使天地万物有意义，能生长，这

叫“感通无隔，觉润无方”。前者孟子已经讲到了，有精彩的论说，后者则是明道体会出来的，意义更

为巨大。“感通无隔，觉润无方”是一个重要思想，为了阐明这方面的道理，牟宗三使用了很多形象

的术语，如“呈现”“朗照”“润泽”“觉润”“痛痒”“妙运”“神化”“创生”“生化”“成全”“实现”“价值”等

等。透过这些形象的表达，可以真切感受到牟宗三对这个问题的关注。

在这众多不同说法中，有两个用语特别重要。一个是“涵盖乾坤”：

这为定然地真实的性体心体不只是人的性，不只是成就严整而纯正的道德行为，而且

直透至其形而上的宇宙论的意义，而为天地之性，而为宇宙万物底实体本体，为寂感真几、

生化之理，这是“涵盖乾坤”句，是道德理性底第二义。③

牟宗三借鉴佛教“云门三句”，将道德理性划分为“截断众流”“涵盖乾坤”“随波逐浪”三义。“涵盖乾

坤”是其第二义。所谓“涵盖乾坤”是说，道德之心除决定成德成善之外，还有一种浓厚的宇宙情怀，

不断扩展自己，以说明天地万物之存在，将天地万物统统涵盖在自己的润泽之下，使其成为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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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内容虽然尚未标以存有论的名称，其实已经是典型的存有论了①。

另一个是“仁心无外”：

天无外、性无外，是客观地说，心无外是主观地说。而天与性之无外正因心之无外而

得其真实义与具体义，此为主客观之统一或合一。孟子言“万物皆备于我”，正是这仁心之

无外。②

道德之心有绝对而具体的普遍性，这种普遍性与抽象类名的普遍性不同。它体天下万物而无遗，万

物都在其感通之中。这种义理就叫“天无外”“性无外”。无论是“天无外”还是“性无外”，说到底还

是“心无外”，这个心即是仁心。讲天讲性是客观地说，讲心是主观地说，说到底这里无非是一个“仁

心无外”。

《从陆象山到刘蕺山》进一步以“成己”“成物”阐发这一思想：

格物者成己成物之谓也。“成”者实现之之谓也。即良知明觉是“实现原理”也。就成

己言，是道德创造之原理，即引生德行之“纯亦不已”。就成物言，是宇宙生化之原理，亦即

道德形上学之存有论的原理，使物物皆如如地得其所而然其然，即良知明觉之同于天命实

体而“於穆不已”也。在圆教下，道德创造与宇宙生化是一，一是皆在明觉之感应中朗

现。③

阳明训“格”为“正”，训“物”为“事”，强调致知格物即是推致自己的良知于行为物之上，使行为物皆

为正之意。牟宗三认为，只此尚不足够，应该是既讲“成己”，又讲“成物”④。所谓“成己”即是成就

自身的道德。所谓“成物”即是一切皆在明觉之感应中呈现，“道德创造与宇宙生化是一”。

我将《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划归为牟宗三的后期作品，这部作品最大的特点，是开始关注智的

直觉问题。牟宗三不同意康德的看法，认为人同样可以有智的直觉，这种智的直觉既指向内，又指

向外，合并言之，即为“自觉觉他”：

智的直觉不过是本心仁体的诚明之自照照他（自觉觉他）之活动。自觉觉他之觉是直

觉之觉。自觉是自知自证其自己，即如本心仁体之为一自体而觉之。觉他是觉之即生之，

即如其系于其自己之实德或自在物而觉之。智的直觉既本于本心仁体之绝对普遍性，无

限性以及创生性而言，则独立的另两个设准（上帝存在及灵魂不灭）即不必要。⑤

“自觉”是“自知自证其自己”，也就是自己觉察自己的本心仁体。但只有“自觉”还不够，还要有“觉

他”。“觉他”与“自觉”都与“觉”相关，但方向不同。“自觉”的方向是向内的，“觉他”的方向是向外

的。“自觉”比较好理解，难的是“觉他”。牟宗三强调，道德之心有其绝对普遍性，必然涉及外部对

象之存在，天地万物都系属于它而为它所统摄。这方面的内容即为“觉他”。

沿着这个方向发展，《现象与物自身》进一步分别将两个不同方向创生的结果称为“行为物与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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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物”：

在这样面对所呈露的实体而挺立自己中，这所呈露的实体直接是道德的，同时亦即是

形上学的。因此，此实体所贯彻的万事万物（行为物与存在物）都直接能保住其道德价值

的意义。在此，万事万物都是“在其自己”之万事万物。此“在其自己”是具有一显著的道

德价值意义的。①

这段话主要是讲智的直觉的意义，但也涉及了智的直觉的内外两个不同方向。向内的方向，目的是

成就自己的道德，这种道德是一种行为，故称为“行为物”。向外的方向，涉及道德之心对外部对象

发生影响，外部对象受道德之心影响，本质是创生一种存在，这种存在即称为“存在物”。道德之心

的活动兼具内外两个方面，缺一不可。

将《道德的理想主义》《心体与性体》《从陆象山到刘蕺山》《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现象与物自

身》贯通起来，可以清楚看出，牟宗三思想始终指向内外两个方面，由此而有两类不同的称谓：

表１　牟宗三思想对内对外两个方面

对内 函万德 反身而诚，乐莫大焉 成己 自觉 行为物

对外 生万化 感通无隔，觉润无方 成物 觉他 存在物

　　内的方面叫做“函万德”“反身而诚，乐莫大焉”“成己”“自觉”“行为物”，外的方面称为“生万化”

“感通无隔，觉润无方”“成物”“觉他”“存在物”。内的方面是传统儒学必讲的话题，牟宗三只是将其

更加彰显出来，接续上心学的语脉而已。外的方面就不同了，历史虽然也有这方面的讨论，但大多

不够系统，是牟宗三接续熊十力的思想正式提出来的一个重要话题，而这方面的内容都可以包含在

“存有论”这一概念之下。

《圆善论》书后有一个附录，名为“‘存有论’一词之附注”，对存有论的概念做了明确界定。牟宗

三首先从西方哲学说起：

西方的存有论大体是从动字“是”或“在”入手，环绕这个动字讲出一套道理来即名曰

存有论。一物存在，存在是虚意字，其本身不是一物，如是，道理不能在动字存在处讲，但

只能从存在着的“物”讲。一个存在着的物是如何构成的呢？有些什么特性、样相、或征象

呢？这样追究，如是遂标举一些基本断词，由之以知一物之何所是，亚里士多德名之曰范

畴。范畴者标识存在了的物之存在性之基本概念之谓也。存在了的物之存在性亦曰存有

性或实有性。讲此存有性者即名曰存有论。因此，范畴亦曰存有论的概念。范畴学即是

存有论也。②

西方哲学一般从“是”或“在”字入手，分析物是如何存在的，有什么样相和特征，由此讲出一套道理

来，以知一物之何所是或何所在，这就是存有论。这种存有论离不开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范畴。范畴

是标识物之存在性的基本概念。“范畴学即是存有论也”，这可以说是对于存有论最明确的界定了。

要而言之，以范畴说明物之何以存在，此即为西方的存有论。

中国哲学也有存有论，但学理不同：

中国的慧解传统亦有其存有论，但其存有论不是就存在的物内在地（内指地）分析其

存有性，分析其可能性之条件，而是就存在着的物而超越地（外指地）明其所以存在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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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趣单在就一物之存在而明其如何有其存在，不在就存在的物而明其如何构造成。有人

说这是因为中文无动字“是”（在）之故。这当然是一很自然的想法。中文说一物之存在不

以动字“是”来表示，而是以“生”字来表示。“生”就是一物之存在。①

中国话语系统没有西方那种动词意义的“是”字，所以没有西方意义的存有论。但中国哲学也有自

己的存有论。这种存有论的重点不在就一物的存在分析其存在性，而在明一物所以存在的超越存

在之理，即所谓生生之理。所以中国的存有论以“生”字来表示。“生”即是一物之存在。因此，中国

的存有论“兴趣单在就一物之存在而明其如何有其存在”。换言之，“就一物之存在而明其如何有其

存在”是中国的存有论。

“‘存有论’一词之附注”是非常重要的文献，清楚反映了牟宗三对存有概念的理解。在牟宗三

看来，西方哲学系统中存有论是指“一物之何所是”或“一物之何所在”。中国语言没有动词意义的

“是”字，所以没有西方的这种存有论，但它有自己的存有论，这种存有论以“生”字为核心，“就一物

之存在而明其如何有其存在”。这里所说的“物”不是指人的道德根据，不是讨论这个根据是实有的

还是虚幻的，而是指外部对象，意即说明这种外部对象是如何成为存在的。这种外部对象牟宗三有

时形象地叫做“山河大地”②“一草一木”③或统称为“天地万物”④。作为外部对象的“物”是如何存在

的，有什么意义，是牟宗三最关心的话题，是存有论的中枢。

由此可知，牟宗三早、中期思想同时关注内外两个方面，内的方面指如何成德成善，外的方面指

的就是存有论。虽然牟宗三此时没有直接以存有这一概念指称这方面的内容（此时也讲存有，如

“即存有即活动”“只存有而不活动”，但其义是指理之“在”，理之“有”，与后期讲的存有内涵并不相

同），但是“涵盖乾坤”“仁心无外”等形象说法已将这一思想表述得比较清楚了。后期思想有了很大

的进步，直接以存有概念表达这一思想，强调存有是指“就一物之存在而明其如何有其存在”。这就

说明，所谓存有论其实就是道德之心将自己的价值和意义赋予外部对象，使其染上道德的色彩，成

为一种存在的理论。因此，牟宗三早、中期和后期思想的表述尽管不同，但思想是一贯的，“存有论”

无他，“涵盖乾坤”“仁心无外”之学而已，“就一物之存在而明其如何有其存在”之学而已。

（二）卢教授误解了牟宗三的存有概念

卢教授不同意我对牟宗三存有概念的理解，批评说：

杨泽波教授无知于康德从显相与物自身两个方面考量人的学说，忽略了康德于实践

哲学而论之“物自身”义，故亦未能见到牟先生契接康德形上学之洞识而规立儒家的道德

形上学所奠基于其上的道德存有论。杨教授在其大作《贡献与终结———牟宗三儒学思想

研究》，第一卷“内容简介”中总说牟先生的存有论，他说：“强调道德之心不仅可以创生道

德善行，同时也可以赋予宇宙万物以价值和意义的思想，是为‘存有论’。”但究其实，杨教

授在其大作第三卷《存有论》中根本未接触牟先生的道德存有论。⑤

在卢教授看来，我最大的问题是不了解牟宗三的道德形上学，因而也不了解其道德存有论，特别是

不了解康德讲物自身的实践哲学的意义。《贡献与终结———牟宗三儒学思想研究》第三卷副标题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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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名为“存有论”，但“根本未接触牟先生的道德存有论”。

我最初读到卢教授上面这种说法时非常纳闷，《贡献与终结———牟宗三儒学思想研究》第三卷

是专门处理牟宗三存有论的，她为什么批评我“根本未接触牟先生的道德存有论”呢？反复思量后

方才明白，卢教授对牟宗三道德存有论的理解与我完全不同。据她说，她是在康德的意义上理解这

个概念的：

康德的体系中包含一个经批判确立的、从道德的进路展示的“实有”，它堪称为道德创

造的实体。吾人即可认之为全新的“存有论”。即便康德并没有使用“道德的存有论”这名

称，然吾人有理由指出，康德批判全进程展示的全新意义的“存有论”，与牟先生依儒家本

心仁体而申论的“道德的存有论”若合符节，此即牟先生说：“此种存有论必须见本源。”依

牟先生与康德，道德的存有论之本源在“道德主体”，二者皆论明道德主体（儒家言本心仁

体、康德言意志自由）以其普遍立法而为道德创造的实体，以此说明人之真实存有性，以及

天地万物为一体的道德目的论体系内之道德世界的真实存有性。①

康德没有直接使用“道德存有论”这一名称，但他经过严格的批判，在实践理性中确立了一个“实

有”，这个实有即是自由意志，这个自由意志是一个真实的实体，既然是“实有”，自然不属于现相，而

属于物自身（本体）。这一环非常重要，因为如果只是现相，只靠知性，是根本无法达到这一目的的。

牟宗三对康德这一思想有深刻的理解，以儒家意义的本心仁体契接康德的自由意志。此段末尾句

最为重要：“二者皆论明道德主体（儒家言本心仁体、康德言自由意志）以其普遍立法而为道德创造

的实体，以此说明人之真实存有性，以及天地万物为一体的道德目的论体系内之道德世界的真实存

有性”。这一长句包含三层意思：第一，儒家讲的本心仁体，康德讲的自由意志，目的都是要论明道

德主体；第二，这个主体是普遍立法的道德创造之实体；第三，这个实体可以说明两个真实存有性，

既人之真实存有性以及天地万物为一体的道德世界的真实存有性。这三层意思合并起来可以这样

表达：由人的道德主体证实人的真实存有性以及天地万物的真实存有性，即是牟宗三的道德存有论。

卢教授另两处的说明重复了上面的意思：

儒家的道德的形上学通康德之形上学洞识，其奠基于本心仁体，以本心仁体为道德的

创造实体，故可说一个道德的存有论。②

唯独从道德进路建立的道德的形上学，其奠基于其上的道德主体（本心仁体、自由意

志）堪称为真实的创造实体，故可说包含一个道德存有论。③

儒家道德形上学非常重视本心仁体的真实性，这种真实性与康德的自由意志相通，都是凸显道德创

造的实体，这种实体就是一种存有，由此可说道德的存有论。要而言之，按照卢教授的理解，牟宗三

的道德存有论，即是强调“本心仁体或自由意志之真实存有性”；反之亦然，“本心仁体或自由意志之

真实存有性”即是牟宗三的道德存有论。

以此为基础，卢教授甚至提出牟宗三将“ｏｎｔｏｌｏｇｙ／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ｅ”译为“存有论”不够准确：

依上所论，吾人必须严格将“存有论”之名归于道德的形上学之下，其余因其关涉一个

思辨形上学之轨约义的“本体”，则名之为“本体论”，而因其关涉于“存在”而论者，则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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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存在论”。以此避免因“ｏｎｔｏｌｏｇｙ／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ｅ”一词翻译上的问题引致无谓之纠缠。如

此一来，吾人可因“ｏｎｔｏｌｏｇｙ／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ｅ”一词在特定的学派中之使用而分别中译为“存有

论”、“本体论”、“存在论”。明乎此，则吾人可以指出，牟先生在《现象与物自身》建立的两

层存有论看来可改名为“两层存在论”，以与牟先生在《心体与性体》建立的道德的形上学

所奠基于其上的道德的存有论区别开来。①

在牟宗三儒学思想研究中，与西方哲学的“ｏｎｔｏｌｏｇｙ／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ｅ”密切相关，共有三个相近但内涵微

异的概念，一个是“存有论”，一个是“本体论”，一个是“存在论”。按照卢教授的梳理，这三个概念中

最重要的是“存有论”，它是一切问题的基础，通于道德的形上学。其下为“本体论”，它含有“思辨形

上学之轨约义”。“存在论”则是本体“关涉于‘存在’而论者”，属于“本体论”次一位的概念。因此，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ｅ”应根据文意分别译为“存有论”“本体论”“存在论”，而不宜简单译为“存有

论”。牟宗三前后期著作关注的重点不同，《心体与性体》关注的是存有论，是道德的形上学，《现象

与物自身》关注的则是“两层存有论”，这里所说的“两层存有论”，严格说来当为“两层存在论”。

至此，我们基本摸清了卢教授的思路。与学界一般理解不同，卢教授强调，康德哲学也有存有

论，这个存有论的中心思想是强调自由意志不是现相，而是物自身，是一个真实的“实有”。牟宗三

从儒学立场出发，重视本心仁体的真实性，由此建立道德的形上学，思路与康德相通，这是其思想最

有价值的部分。我的《贡献与终结———牟宗三儒学思想研究》第三卷名义上是研究牟宗三的存有

论，实则未能把握住牟宗三思想的这一核心，反而将存有论的对象引向了外部，讨论道德之心如何

赋予宇宙万物以价值和意义，这是她不能同意的。

然而，将卢教授对存有论的理解与牟宗三对存有论的界定放在一起，可以明显看出二者的不

同。卢教授是以“本心仁体或自由意志之真实存有性”理解存有论的。在她看来，康德通过严格的

批判证明了自由意志不是假设，而是实有②。儒家思想与之有很强的相似性，因为儒家自孔子提出

“践仁知天”，孟子主张“尽心知性知天”以来，从来都将本心仁体视为实有，而不是假设。但必须提

醒注意的是，这不是牟宗三存有思想的核心。牟宗三当然关注道德根据的实有性，但他从不以这种

实有性以存有论名之③。牟宗三论存有，主要关注的是道德之心与外部对象的关系，讨论道德根据

如何将自己的价值和意义赋予外部对象之上，使其染上道德的色彩。换言之，牟宗三的存有论主要

关注的不是内，而是外，不是“函万德”“反身而诚，乐莫大焉”“成己”“自觉”“行为物”，而是“生万化”

“感通无隔，觉润无方”“成物”“觉他”“存在物”，是“涵盖乾坤”“仁心无外”。卢教授将存有论主要理

解为“本心仁体或自由意志之真实存有性”，指向于内，牟宗三则将存有论明确界定为“就一物之存

在而明其如何有其存在”，指向于外。二者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异，甚至可以说有根本的不同。由此

说来，我有充足理由得出这样的结论：卢教授未能准确把握牟宗三存有论的主旨，对存有概念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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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明显与牟宗三不合。

（三）未能分辨道德的形上学的双重含义：误解原因分析

卢教授有此失误，与其对于道德形上学的理解直接相关。卢教授非常重视道德形上学问题，在

她看来，康德有一套道德形上学系统，牟宗三也有一套道德形上学系统，二者进路虽略有不同，“但

此并不妨碍吾人肯断，牟宗三建立的儒家的道德的形上学与康德经由批判展示的实践的形上学同

为唯一的普遍的形而上学。因二者同为理性本性之学，亦即纯粹的哲学。”①牟宗三全部思想都是

在这一理论下展开的，其中也包括存有论。因此，我们必须在道德形上学背景下讨论存有论问题，

也只有从这个角度才能理解牟宗三的存有论。

这里的问题比较复杂，必须慢慢梳理。我们知道，在牟宗三学理中，区分“道德底形上学”与“道

德的形上学”是一个重要举措：

“道德底形上学”与“道德的形上学”这两个名称是不同的。……前者是关于“道德”的

一种形上学的研究，以形上地讨论道德本身之基本原理为主，其所研究的题材是道德，而

不是“形上学”本身，形上学是借用。后者则是以形上学本身为主，（包括本体论与宇宙

论），而从“道德的进路”入，以由“道德性当身”所见的本源（心性）渗透至宇宙之本源，此就

是由道德而进至形上学了，但却是由“道德的进路”入，故曰“道德的形上学”……②

“道德底形上学”是关于道德的一种形上学的研究，以形上地讨论道德的基本原理为主。“道德的形

上学”则是以形上学本身为主，只不过是从道德的路数进入而已。也就是说，“道德底形上学”所重

在道德，而“道德的形上学”所重在形上学。牟宗三明确指出，他所要建立的不是“道德底形上学”，

而是“道德的形上学”。

在牟宗三那里，“道德的形上学”一个主要含义是指为道德寻找终极的根据。《心体与性体》第

一册有这样一段论述：

须知在成德之教中，此“天”字之尊严是不应减杀者，更不应抹去者。如果成德之教中

必函有一“道德的形上学”，则此“天”字亦不应抹去或减杀。须知王学之流弊，即因阳明于

此处稍虚歉，故人提不住，遂流于“虚玄而荡”或“情识而肆”，蕺山即于此着眼而“归显于

密”也。（此为吾之判语）此为内圣之学自救之所应有者。③

这是在分析象山思想之不足时讲到的，同时也兼及了阳明。牟宗三对象山和阳明多有表彰，亦有批

评，而这种批评的中心思想即在于他们只重本心，不大重视由《中庸》和《易传》而来的那个天，致使

后来流于“虚玄而荡”和“情识而肆”而不能自止。牟宗三坚持认为，只有重视天道、性体，才能杜绝

王门后学的种种流弊。为此必须通过形著将心体上升为性体，上升为天道，用天道和性体保障心体

的客观性，从而使心体摆脱具体相，不至于泛滥而无收敛。“成德之教中必函有一‘道德的形上学’，

则此‘天’字亦不应抹去或减杀”就是此意。而这也正是牟宗三研究宋明儒学，打破传统陈见，独辟

五峰、蕺山为一系，创立三系说的目的所在。卢教授很重视牟宗三这一思想，强调“今论‘牟宗三确

立的儒家道德的形上学与康德实践的形上学通而为一’，特就康德的全部工作向我们展示形上学的

另一条脉络而言。这条脉络依照对于形而上学三个理念（自由、上帝、心灵不朽）之考论而成立的道

２１

　　　　　　　　　　　　　　　　　　齐鲁学刊·２０２３年第１期　　　　　　　　　　　　　　　　　　　

①

②

③

卢雪崑：《牟宗三哲学———二十一世纪启蒙哲学之先河》，第４９页。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第一册，《牟宗三先生全集》第５卷，第１４４-１４５页。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第一册，《牟宗三先生全集》第５卷，第５２页。



德的、并伸展到道德的宗教的，而二者合而为唯一的真实的形而上学。”①这是说，康德和牟宗三都

承认道德根据是一个真实的实体，而这方面的内容即为道德的形上学。

卢教授如此理解牟宗三的道德形上学，虽然也有一些问题有待讨论（如康德的自由是实体还是

假设），但大致可以接受。然而，卢教授忽视了道德的形上学在牟宗三那里还有另一层含义。为此

来看牟宗三是怎么讲的：

由此一步彻至与验证，此一“道德底哲学”即函一“道德的形上学”。此与“道德之（底）

形上学”并不相同：此后者重点在道德，即重在说明道德之先验本性；而前者重点则在形上

学，乃涉及一切存在而为言者，故应含有一些“本体论的陈述”与“宇宙论的陈述”，或综曰

“本体宇宙论的陈述”（Ｏｎｔｏ－ｃｏｓ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ｓ），此是由道德实践中之澈至与圣

证而成者，非如西方希腊传统所传的空头的或纯知解的形上学之纯为外在者然。故此曰

“道德的形上学”，意即由道德进路来接近形上学，或形上学之由道德的进路而证成者，此

是相应“道德的宗教”而成者。②

道德哲学在实践中有一种由有限通往无限的性质，必须是绝对普遍的。这种普遍不是与特殊相对

的那个普遍，而是“涵盖乾坤”“仁心无外”之义，意即道德之心不仅可能创生道德善行，而且可以创

生存有，本身即包含着一种“本体宇宙论的陈述”。“本体宇宙论的陈述”又叫“本体宇宙论地说”，包

含两个方面的内容，既指为道德确立形上根据，又指道德之心成就宇宙之生化。此段中“本体宇宙

论的陈述”显然是指后者，与“生万化”“感通无隔，觉润无方”“成物”“觉他”“存在物”所指相同，其重

心不是关注道德根据是假设还是实体，而是将视线放到了外面，讨论天地万物如何在道德之心的影

响下具有价值和意义，成为存在。“故此曰‘道德的形上学’”一句极有意义，它说明道德之心影响天

地万物使之成为存在，同样是牟宗三道德的形上学这一概念的内容。

这一思想在《从陆象山到刘蕺山》的一段表述中讲得更加明白：

良知感应无外，必与天地万物全体相感应。此即函着良知之绝对普遍性。心外无理，

心外无物。此即佛家所谓圆教。必如此，方能圆满。由此，良知不但是道德实践之根据，

而且亦是一切存在之存有论的根据。由此，良知亦有其形而上的实体之意义。在此，吾人

说“道德的形上学”。这不是西方哲学传统中客观分解的以及观解的形上学，乃是实践的

形上学，亦可曰圆教下的实践形上学。因为阳明由“明觉之感应”说物（“以其明觉之感应

而言，则曰物”，见上）。道德实践中良知感应所及之物与存有论的存在之物两者之间并无

距离。③

良知不仅是道德的根据，依此可以成就善行，而且是一切存有的根据，依此可以创生存有。在这一

学理的透视下，“道德实践中良知感应所及之物与存有论的存在之物两者之间并无距离”，道德与存

有并非完全割截，不能把二者完全隔离开来。西方哲学不从道德的角度着眼，也可以讲出一套存有

论，但儒家讲存有论必须从道德的进路入手。牟宗三特别强调，“在此，吾人说‘道德的形上学’”，这

里的道德的形上学显然不再指道德的形上根据，而是专就道德存有而言的。

由上可知，在牟宗三那里，“道德的形上学”有两义，一是确立道德的形上根据，由此证明本心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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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真实存有性”，二是保证天地万物在道德之心的影响下成为存在。这两个方面都不能缺少，切

不可只看到前者，看不到后者。为了加强论证力度，再引《现象与物自身》的一段文字：

“道德的形上学”云者，由道德意识所显露的道德实体以说明万物之存在也。因此，道

德的实体同时即是形而上的实体，此是知体之绝对性。知体有三性：一曰主观性，二曰客

观性，三曰绝对性。主观性者，知体之为“良心”也，即“独知”之知，知是知非（道德上的是

非）之知也。客观性者其本身即理也。绝对性者其本身即“乾坤万有之基”也，亦即王龙溪

与罗近溪依《易传》“乾知大始”所说之“乾知”也。阳明说良知是乾坤万有之基，意即天地

万物之基。①

道德根据是一形而上的实体，有主观性、客观性、绝对性的特征。所谓主观性是说知体是主观的，可

以知晓道德的是与非。所谓客观性是说知体并不完全是个人之事，其本身就是理，就有客观的特

性。所谓绝对性是说知体是乾坤万有之基，世界上的万物均由其负责，由其创生，无一物能例外。

在主观性、客观性、绝对性三性中，最值得关注的是绝对性。这种绝对不是说道德根据的适用范围，

是普遍的还是特殊的，而是指道德根据有充其极的特征，一定要对外部对象指指点点，表达自己的

态度，将自身的价值和意义附加到这些对象之上，使成具有价值和意义，成为道德的存有。此段头

一句“‘道德的形上学’云者，由道德意识所显露的道德实体以说明万物之存在也”，已经将这个道理

讲得再明白不过了。

有了这个基础，就可以明白卢教授何以对牟宗三存有论有那么大的误解了。道德的形上学是

牟宗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为道德根据确立形上源头，保证其成为一个

真实实体；二是说明道德之心何以有“涵盖乾坤”“仁心无外”之功，使外部对象成为存在。后一个方

面就是牟宗三的存有论。这两个内容有内在关联，但所指不完全相同，不可相互替代，卢教授则以

前者替代了后者。她强调，通过孔子的“践仁知天”、孟子的“尽心知性知天”，儒家建立了自己的道

德的形上学，康德通过复杂的批判过程也建成的道德的形上学，这两个形上学彼此相通，都是强调

道德根据（儒家叫本心仁体，康德叫自由意志）的真实存有性，牟宗三的存有论就是指的这种真实存

有性。在我看来，卢教授对道德的形上学的理解明显过于狭窄了，不明白牟宗三是从两个角度讲道

德形上学的，既指本心仁体的形上性，以保证儒家学理的超越性，又指“涵盖乾坤”“仁心无外”，“就

一物之存在而明其如何有其存在”。这一缺失的影响极大，致使卢教授只关注了内，而忽视了外（不

是绝对不讲，而是讲法有严重不足，详见下文），对牟宗三存有论的理解完全限制在道德根据是假设

还是实有的问题上，不了解道德之心如何影响天地万物，使其成为存在，才是存有论的内核。后面

我将不断证明，这是卢教授对牟宗三诸多思想（不仅是存有论，还包括圆善论、合一论）理解不够准

确的总根源。

二、为什么存有论的对象不能称为“物自身”

（一）牟宗三关于“物自身”的说法难以成立

按照牟宗三的说明，既然存有论是“就一物之存在而明其如何有其存在”，那么这个被“明”的

“存在”的性质，具体说它是“现相”还是“物自身”，就成了一个躲避不开的问题。牟宗三的基本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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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道德之心创生存有的对象不是“现相”而是“物自身”，这也是牟宗三最具代表性的观点。这方面

的内容十分复杂，争议非常大，极难把握，堪称２０世纪后半叶儒学研究最大的谜团。

自牟宗三提出这一观点后，学界不断有人为此做出解释。其中一种较为流行的做法，是强调牟

宗三如此做，目的是消解彼岸世界的物自身，以彰显物自身的实践意义。这种理解最早是由郑家栋

提出来的。郑家栋认为，康德的物自身可从多方面理解，既可以从感性材料来源的角度理解，又可

以从自由意志的角度理解，牟宗三思想的重点不在前者，他事实上取消了康德哲学中作为彼岸世界

的物自身，其思想的重点完全在于物自身的实践意义①。李明辉持类似的观点，指出：“‘物自身’概

念在康德的哲学系统中具有双重涵义。在其知识论的脉络中，它似乎如一般学者所理解的，是个事

实概念。但在其伦理学中，这个概念又隐约透显出一种价值意味。就其‘实践理性优于思辨理性’

的立场而言，我们有理由相信：后一意义才是此概念的真正意义。”②这是说，康德哲学中的物自身

概念，在知识论中属于事实概念，在伦理学中隐含着价值意味，是一个价值意味的概念。后者才是

康德物自身概念的重点。

我不同意这种理解。为了准确把握康德的物自身思想，我曾将物自身的不同含义作了详细分

疏，列了这样一个表③：

表２　“物自身”的不同含义

这个表格清楚说明，康德关于物自身（本体）的思想涉及三个不同的内容。“质料之源的物自

身”指能够刺激感官引起感性直觉的那个对象。“真如之相的物自身”指为质料提供源泉的那个对

象的自在性状。“先验理念的物自身”指人类理性在追求无限的过程中而设立的先验理念，即上帝、

自由、灵魂。

我对康德物自身思想做这种梳理，主要想说明以下两个问题。

首先是证明牟宗三没有否定“质料之源的物自身”和“真如之相的物自身”，没有取消彼岸世界

物自身的意思。比如，牟宗三明确讲过：“说我们所知的自然界中的对象物与上帝、不灭的灵魂以及

意志的自由有别，这是显明的；但若说我们所知的这个自然界中的对象物只是这个对象物之现象，

而不是这对象物之在其自己，进而复说这物之在其自己不能作为我们认知之对象，只现象始可作对

象，这便不那么显明。”④上帝、灵魂、自由固然是物自身，与我们所知的自然界的对象不同，这好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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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但“我们所知的自然界中的对象物”同样是物自身，如何说明这种对象物只是作为现象而不是作

为物自身显现于我们，就不那么容易了。从这一表述可以看得很清楚，牟宗三并没有否定“自然界

中的对象物”的用意，而是强调对这种“对象物”为什么只是现相而不是物自身必须加以清楚的说明。

其次强调康德既在理论哲学意义上讲物自身，又在实践哲学意义上讲物自身。这一点对于反

驳卢教授对我的批评更为重要。卢教授对我批评的一个重要理据，是认为我只注意到了物自身的

理论哲学意义，未能注意其实践哲学意义。她说：

要区分开于理论哲学而论之“物自身”义与实践哲学而论之“物自身”义。杨教授仅就

康德于理论哲学而论之“物自身”而说，且其说欠缺哲学说明之严格性，尤其错误的是忽略

了康德于实践哲学而论之“物自身”义，因而有“物自身当中，并不含有道德之心创生存有

的那个物件①”的错误见解。②

在卢教授看来，康德一方面以理论哲学论“物自身”，这是“理论意义的物自身”，另一方面又以实践

哲学论“物自身”，这是“实践意义的物自身”。牟宗三讨论存有关注的是“实践意义的物自身”，重点

不是认知问题，而是道德问题。我研究牟宗三的物自身理论，只讲其理论意义，未讲其实践意义，

“忽略了康德于实践哲学而论之‘物自身’义”。

这种批评反复出现，下面两段也与此有关：

杨泽波教授忽略了康德于实践哲学而论之“物自身”义，完全无知于康德从现象与物

自身两个方面考量人的学说，并不知道自由概念的领域里，物自身之意义。③

依以上所论可见，杨泽波教授对康德的物自身学说无确解，对牟先生的智的直觉说、

物自身说亦只是主观随意地起议论，他以这两方面的一己之私见来批评牟先生的“无执存

有论”……他将牟先生通康德而论的道德主体（本心仁体、意志④自由）的创造性曲解为

“将道德之心的价值和意义投射到物件（当为‘对象’———引者注）上”……⑤

这是说，牟宗三的存有论主要涉及本心仁体问题，自由意志问题，这是实践意义的，不是理论意义

的，我却把问题的重点引向外部对象，讨论道德之心与外部对象的关系问题，讲什么“将道德之心的

价值和意义投射到对象上”，重点完全弄错了。

透过前面的列表可以清楚看出，我的研究已经充分注意到了康德既在理论哲学意义上，又在实

践哲学意义上讲物自身，前者是“质料之源物自身”和“真如之相物自身”，后者是“先验理念物自

身”。“先验理念物自身”（本体）既有消极意义，又有积极意义。消极意义指它是认知的界限，人不

能跨越这个界限。积极意义是强调自由、上帝、灵魂不灭这些先验理念虽然不可以认识，但对于人

的道德实践仍有重要作用，不可轻易否定。我在分疏康德物自身内涵的时候，对此有详细的说明，

批评我只注意物自身的理论哲学意义，忽视了其实践哲学意义，与事实不符。

可能是因为上述诠释难以化解牟宗三相关论述的矛盾，有学者又试图从道德目的论的角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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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雪崑：《牟宗三哲学———二十一世纪启蒙哲学之先河》，第４４４页。

卢雪崑：《牟宗三哲学———二十一世纪启蒙哲学之先河》，第４４７页。

此“志”字原文遗漏，据文意补。

卢雪崑：《牟宗三哲学———二十一世纪启蒙哲学之先河》，第４４７页。



解牟宗三这一思想。唐文明于２０１２年出版的《隐秘的颠覆———牟宗三、康德与原始儒家》即是如

此。该书指出，康德看到自然目的论的不足而提出了道德目的论，以道德目的论作为自然目的论的

基础。牟宗三关于价值意味物自身的思想，表现的正是这个道理。“在这样一种以道德目的论为根

据的道德神学中，整个世界的存在，或者说万物的存在，都染上了一层道德的色彩，或者说，世界的

存在、万物的存在都因道德而有其价值。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断言，牟宗三将物自身理解

为一个高度价值意味的概念，其中包含着深刻的洞见。”①这即是说，牟宗三所说的价值意味的物自

身，应纳入康德道德目的论系统来理解。

无独有偶，卢教授也持类似的看法，她说：

无论是“自觉”或“觉他”，皆视之为目的，不作工具看，就是物自身。②

吾人可指出，牟先生所论道德主体为“独个的完整的存在”，即“物自身”之存在。而天

地万物在道德主体之“感应、润泽、与明通中，而为自在的，自尔独化，而化无化相”。此义

即牟先生所言“觉他”义，此义通康德所论，任何物，视之为目的，它就是“在其自己”之物。

此即天地万物为一体之道德目的论下的“物”。③

头一段是说，人是目的，不是手段，道德之心不管是“自觉”还是“觉他”，都视之为目的，不作工具看，

其对象就是物自身。第二段言之更详，意在表明，在牟宗三看来，道德主体有“觉他”之功。这个“觉

他”是说因为道德主体属于物自身，道德主体对天地万物有感应、润泽、明通的功能，在此过程中，天

地万物皆自尔独化，化无化相。这种情况与康德所说任何物皆视之为目的，皆是“在其自己”之物，

完全一致。在这种模式下，天地万物升华为道德目的论下的“物”，这种“物”不再是现相，而属于物

自身。对于卢教授的这种理解，我们一方面应该承认，牟宗三确实有不少关于以道德目的论物自身

的论述④，另一方面也必须认真分析牟宗三的这些论述是否合理。这里至少有两个问题需要探明。

首先是康德道德目的论与牟宗三存有论的关系问题。为此我在《贡献与终结———牟宗三儒学

思想研究》第三卷的一个注释中做过这样的说明：

康德的道德目的论与牟宗三的存有论进路并不相同。道德目的论是《判断力批判》中

的重要内容。康德看到自然目的论没有足够的说服力，认为只有有道德的人才能作为这

个最终的目的，才能把整个世界视为一个整体，整个世界也才具有了道德的意义。牟宗三

道德存有论并不是从这个角度进入的。牟宗三提出价值意味物自身这一概念时并没有关

注自然世界的目的问题，他关心的是道德之心除能创生道德善行之外，还能不能对宇宙万

物发生影响。他从熊十力的新唯识论那里找到了肯定的答案，强调道德之心有涵盖乾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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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功能，可以将自己的意义和价值赋予宇宙万物。将康德和牟宗三的相关思想放在一起

比较，两种进路的差别非常明显。如果不能正视这种差别，很可能又将牟宗三的思想置于

西方哲学的某个框架之中，不仅不能准确理解其意，而且还会造成诸多不适。①

康德道德目的论是强调自然本身没有目的，只有人才有目的，因为人有目的，以目的的眼光看自然，

可以把整个世界视为一个整体，人也可以在这个过程中证明自己是自由的。牟宗三的道德存有论

关心的则是道德之心能不能对宇宙万物发生影响。道德之心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其中当然也

包含道德目的的内容，但又远不止于道德目的。较之康德的道德目的论，牟宗三的存有论关注的范

围要大得多。

为此，我们来分析《现象与物自身》中的一段论述：

或者说康德是由“自由”来接近这价值意味的物自身。但是，自由毕竟只是道德理性

上的事，与这桌子之为物自身相距甚远。我们的知性、感性不能及于自由，但这并不函说

亦不能及于物自身，尤其不能决定这物自身是一个价值意味的概念；而康德亦实未明朗地

决定说物自身是一个价值意味的概念，他说物自身常是与事实问题不分的。当然，假定自

由的无限心可以呈现，而智的直觉亦可能，则价值意味的物自身即可被稳住，而其价值意

味之何所是亦可全部被显露。但是，这样一来，我们对于感性与知性即有一价值上的封

限，而不是定然之事实。如是，在我们身上，无限心与识心有一显明的对照，即执与不执之

对照；我们即由于此对照而有一标准，以之去决定物自身是一个价值意味的概念，并能显

明地决定我们的知性、感性（即识心之执）之所知定是现象，而不是那有价值意味的物自

身，并能充分地决定这分别是超越地分别。但是，这一步，康德并未作到。②

在牟宗三看来，自由是道德理性方面的事情，可以称为物自身（本体），但这“与这桌子之为物自身相

距甚远”。依据我的理解，牟宗三这样讲意在强调，你可以说自由是物自身，但“桌子”是不是物自身

的问题，同样需要加以说明。这里“桌子”的说法很是微妙，它表明了牟宗三一直关心这样一个问

题：即使我们肯定了自由是价值意味的物自身，但仍然不能说明“桌子”何以是价值意味的物自身。

如果我们肯定人有智的直觉，就可以说明“桌子”一类的对象同样可以具有价值意味，从而成为价值

意味的物自身。这些内容是康德道德目的论没有涉及的。如果仅仅以康德的道德目的论解读牟宗

三的存有论，势必掩盖其中很多有价值的思想。

另一个需要讨论的是“物自身创生的存有”和“物自身的存有”的关系问题。这是我特别重视的

一对概念：

牟宗三所说的价值意味的物自身强调的不是“物自身创生的存有”，而是“物自身”的

存有。“物自身创生的存有”与“物自身的存有”是两回事，明确区分这两个概念非常重要。

所谓“物自身创生的存有”是说有一种本体叫做物自身，它可以创生存有；所谓“物自身的

存有”是说这种存有本身就是物自身，而不是现相。必须明白，牟宗三创立无执存有论的

真正目的是建构一种存有论，一种与现相不同的存有论。这里他特别强调的是智的直觉

的有无。没有智的直觉，只有感性直觉，我们只能创生现相的存有。反之，我们就可以直

达物自身，创生物自身的存有。与感性直觉相对的是识心，是现相，与智的直觉相对是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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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无限心，是物自身。这是牟宗三存有论最基本的原则。①

“物自身创生的存有”和“物自身的存有”这两个概念词语相近，但内涵不同。前者（“物自身创生的

存有”）是说，有一种物自身，它可以创生存有，意即道德之心是物自身，它可以创生存有。后者（“物

自身的存有”）是说，这种存有不属于现相，而属于物自身，意即道德之心创生的存有，不再是现相，

而是物自身。较之上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更为复杂。为此澄清二者的关系，我们可以这样来思考：

即使我们认可牟宗三是以自由来讲物自身的，重视的是实践哲学意义的物自身，同时也承认这种物

自身可以创生存有，可以视天地万物为目的，但这种成为目的的天地万物，是不是还属于物自身呢？

比如，阳明讲过，岩中花树本来“自开自落”，只是因为人来到山中，看到了花树，花树颜色才“一

时明白起来”，由此可知花树不在心外②。牟宗三多次引用这段材料，以说明“一时明白起来”的花

树不再是“现相”，而是“物自身”。这里的问题非常突出。花树颜色“一时明白起来”，说明花树已受

到人心的影响，哪怕这种影响如牟宗三所说是以道德目的方式展开的，是人将花树视为目的，但既

然含有了目的，就说明它已不再是深山之中“自开自落”的花树了，不再是那个“物之在于自己”了。

更为严重的是，按照康德的学理，自然界没有目的，目的是人给予的。如果将赋予道德目的的“花

树”也规定为“物自身”，按照“物自身”是“物之在其自己”的意思，那岂不等于说“花树”原本就有目

的了吗？这显然是与康德基本精神严重相悖的。

又如，牟宗三还以“本来面目”“自尔独化”讲物自身，他说：

吾人若单自物自身之存在而言，吾人可说这是万物之“本来面目”；就人而言，亦是人

之本来面目。但就人而言，这只是“本来面目”之形式的意义；其真实的意义乃在自由自律

的无限心之呈露。真实意义的本来面目不空头，亦不虚悬，故必即“物自身”之存在，乃至

即天地万物之“物自身”之存在，而为本来面目。但是就物而言，例如草木瓦石，则只能就

其“物自身”之存在而言其形式意义的“本来面目”，而不能言其真实意义的“本来面目”，因

为它们不能显露无限心而为自由故，当然亦不能说它们不自由（物自身对于自由是中立

的，既无损于自由，亦无助于自由，自由是另端开显的）。它们只在知体明觉这无限心之感

应、润泽与明通中，而为自在的，自尔独化，而化无化相的。它们因着我的真实意义的“本

来面目”之圆顿的呈现，因着我的自由无限心之感润与明通，而获得其本来面目，然而它们

自己不能呈露无限心以自证其本来面目。③

自由无限心为知体明觉，在知体明觉面前一切都是物自身。人与物皆然。这种说法容易引生一个

问题：如果说在知体明觉前都是物自身，都是自由的话，人好理解，因为人是自由的，但草木瓦石是

不是也是自由的呢？牟宗三认为，在知体明觉面前，草木瓦石也是物自身，但它只有“形式意义”，没

有“真实意义”，人则不同，人有“真实意义”，可以显露自由无限心。尽管人与物有此差别，但牟宗三

还是承认，在知体明觉之感应、润泽与明通中，草木瓦石也可以以其“本来面目”呈现，这种本来面目

即为“物之在其自己”，而这种情况就叫做“自尔独化”。牟宗三这一说法很难值得深入推敲。草木

瓦石在自然环境中没有任何意义，只是因为有了人，在人的知体明觉感应和润泽中，才具有了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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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既然有了意义，就说明它早已不再是其“本来面目”，不再是“自尔独化”了。上面所举“岩中花树”

之例问题更为明显。牟宗三强调，人有智的直觉，以智的直觉看此花树，因为不受范畴的影响，所以

花树是物自身，是花树之“本来面目”，是其“自尔独化”，是其物自身。这里的问题极为严重。按照

常规的理解，花树在山中“自开自落”才是其“本来面目”，才是其“自尔独化”，才是物自身。人看到

花树就会以自己的道德之心的内容影响它，哪怕这种影响是以道德目的实现的，这时的花树怎么能

说是其“本来面目”，怎么能说是其“自尔独化”，怎么能说是物自身呢？

由此说来，牟宗三确实有不少以道德目的说明物自身的论述，但这些论述的准确性有待检讨，

不能不加分析地盲目采信。必须清楚地看到，即使沿用牟宗三的说法，人是目的，可以视天地万物

（哪怕是以“桌子”为代表的无机物）为目的，但这种被视为目的的天地万物，是人以道德目的“看”的

结果。因为此时的天地万物已经在人的视野之下，受到了人的影响，被附加了目的的因素，染上了

道德的色彩，再谈不上“本来面目”，谈不上“自尔独化”，是绝对不能称为“物自身”（物之在其自己）的。

（二）牟宗三为什么要将存有论的对象称为“物自身”

既然道德之心创生的存有对象早就染上了道德的色彩，脱离了物之在其自己的身份，牟宗三为

什么要言之凿凿将其称为物自身呢？这里的原因十分复杂，是我近二十年牟宗三研究着力最多，用

心最苦的部分。研究下来，我发现，这主要是因为牟宗三的论证不够严密，存在着严重的瑕疵。这

些瑕疵主要表现为如下彼此相连的三个环节①：

第一个环节是误解了康德智的直觉的概念。在康德学理中，智的直觉与本源问题相关，康德直

接名为“本源的直观”，与“派生的直观”相对，意指一种不需要对象刺激，本身就可以提供杂多的直

观（觉）。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为了划清认识的界限，防止认知的僭越，强调人的认识必须始于直

观。直观一方面有时间和空间这些形式，另一方面有对象的刺激以提供质料。没有形式，质料得不

到整理，没有对象刺激，无法形成质料。自由、上帝、灵魂不灭作为本体，只是智思之物，无法为人提

供质料，只能思之，不能识之。假如有一种直观可以不需要对象刺激便可形成，那么它就是“本源的

直观”了。这种直观人类显然不可能具有，或许只有上帝才能具有，不过我们对此无法加以证明。

这是康德“智的直觉”这一概念最基本的含义②。

牟宗三一开始就没有从这个角度进入，而是从认识是否需要范畴（包括时空）来理解这个概念

的。在他看来，人的认识必须借助范畴，受此影响，认识一定有所变形，所以只能停留于现相，无法

达到物自身。如果可以证明有一种认识不需要范畴，那么它就是智的直觉了。我有这个发现，缘于

我注意到了牟宗三的一段特殊经历：

三十年前，我在西南联大哲学系有一次讲演，讲建立范畴、废除范畴。当时听者事后

窃窃私语，范畴如何能废除呢？我当时觉得他们的解悟很差。我说此义是以中国哲学为

根据的。我当时亦如通常一样，未能注意及康德随时提到智的直觉，与直觉的知性，我只

随康德所主张的时空以及范畴只能应用于经验现象而不能应用于物自身（这是大家所知

道的），而宣说此义。现在我细读康德书，知道两种知性，两种直觉的对比之重要，即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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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可真切乎此义。此为康德所已有之义，只是他不承认人类有此直觉的知性而已。但在

神智处，范畴无任何意义，范畴即可废除。假若在人处亦可有此直觉的知性、智的直觉，范

畴亦可废除。废除范畴有何不可思议处？于以一见一般读哲学者，甚至读康德者，解悟与

学力之差！①

这段材料是我在《贡献与终结———牟宗三儒学思想研究》第三卷首次引用的。我非常重视这段材

料，是它帮助我破解了这里的重重谜团，而这段材料的核心就在八个字：“建立范畴，废除范畴”。牟

宗三到西南联大哲学系做演讲，主讲“建立范畴，废除范畴”问题。这一观点未被听众理解，令他非

常失望。牟宗三之所以有此看法，是因为在他看来，如果没有智的直觉，就必须经由范畴，只能达成

现相，反之，如果有了智的直觉，就不需要范畴，就能够达到物自身了。在中国哲学传统，尤其是儒

学传统中，人人都有本心仁体、良心善性，对本心仁体、良心善性的把握是直接进行的，完全不需要

范畴。这种不需要借助范畴的思维方式，在牟宗三看来就是康德所说的智的直觉。因此，依据儒学

思想传统，人完全有理由承认人可以有智的直觉，不需要像康德那样将其归给上帝。

自２０世纪三十年代末有了这种看法后，牟宗三一生都没有改变。数十年后在《智的直觉与中

国哲学》正式讨论智的直觉问题时，再次提到这个问题，这样写道：

试设想我们实可有一种智的直觉，我们以此直觉觉物自体，觉真我（真主体，如自由意

志等），觉单一而不灭的灵魂，觉绝对存有（上帝等），我们在此直觉之朗现上，岂尚须于范

畴来决定吗？范畴能应用于上帝，灵魂，自由真我乎？康德自然知道不能用。在此等等上

既不能用，何便能应用于物自体？在此等等上，不但因我们对之不能有感触的直觉，故范

畴不能用，且亦不因我们对之有智的直觉，范畴即能用。康德在此未加谛审，故有那不谛

之语。康德不认我们人类可有智的直觉（这是因为他无中国那样的哲学传统作背景故），

这便影响他对于物自体的了解之明晰，他只对之有一笼统的，形式的概念（消极意义的限

制概念）置于彼岸而已，故措辞多有不谛，亦多缠夹。②

此处“岂尚须于范畴来决定吗”很能说明问题，其意是说，对于真我的思维方式不需要范畴，这种思

维方式就是智的直觉。中国哲学历来承认对本心仁体的体认，康德因为没有中国哲学传统，不这样

看，所以措辞多有不谛，多有缠夹。将上面所引这两段材料放在一起对比着细细研读，从中可以清

楚地看到牟宗三是如何误解康德智的直觉这一概念的。

第二个环节是以“自觉”证“觉他”。牟宗三受教于熊十力，非常重视良知呈现问题。牟宗三讲

呈现，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本心仁体遇事一定会当下表现自己，向人发布命令，告知是非对错，

人通过自身具有的“内觉”能力，可以觉知本心仁体正在呈现。这就说明，人对本心仁体的体悟，知

道是非对错，是直接得到的，中间不需要借助范畴这种认识形式。这种情况牟宗三称为“自觉”。二

是道德之心不甘寂寞，面对外部对象总要呈现自身，指指点点，表达自己的看法，将自身的价值和意

义影响它们，使其染上道德的色彩，创生道德的存有，使天地万物成为存在。这种情况牟宗三称为

“觉他”。这两个方面缺一不可，前者的对象指内，后者的对象指外。就一般情况而言，理解“自觉”

已经比较困难了，不然阳明也不会直到三十七岁才有龙场顿悟之事。“觉他”的情况更不乐观，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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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明白道德之心为什么可以影响外部对象使之成为存在，不了解这种影响为什么是通过呈现的

方式进行的，更不了解牟宗三为什么说这种思维方式是智的直觉。牟宗三思想难以理解，难以把

握，绝非虚言。

然而，牟宗三的论证过程有一个严重的逻辑瑕疵，这就是直接以前者证后者，即以“自觉”证“觉

他”。“自觉”是指对于本心仁体的体认，孔子的“为仁由己”，孟子的“反求诸己”，说的都是这个道

理。人们对于本心仁体的体认是直接进行的，中间不需要借助范畴，从宽泛的意义上看，这种思维

方式也可以说是智的直觉（严格说来康德并不认可这个说法）。“觉他”则是指道德之心影响外部对

象，将自身的价值和意义附加在“山河大地”“一草一木”之上。“山河大地”“一草一木”原是自然之

物，没有道德的价值和意义，因为有了人，受到人的道德之心的影响，才有了道德的色彩。道德之心

影响外部对象不是认知问题，中间不需要借助认知意义的范畴。在牟宗三看来，这种思维方式刚好

符合他心目中的那种无需范畴的智的直觉，于是便将这种思维方式规定为智的直觉，宣称我们不必

沿着康德的路子走，人完全可以有智的直觉。

遗憾的是，这个论证过程有明显的不严格的地方。这是因为，人对本心仁体的体认确实是直接

进行的，不需要借助作为认识形式的范畴，这是儒家的一贯传统，但不能由此证明道德之心影响外

部对象，创生存有的思维方式就是智的直觉，其对象就是物自身。这个道理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

也简单。要说复杂，那必须先梳理康德意义的智的直觉的内含，再澄清牟宗三所理解的智的直觉的

内含，这些在康德研究中本身就是一个难点。说简单是因为既然是道德之心影响外部对象，创生存

有，虽然这种过程不需要借助作为认识形式的范畴，但也必须有自己的道德内容。道德存有的本质

是将道德之心的内容影响外部对象，将自身的价值和意义附加在这些对象之上，使其成为存在。既

如此，由此生成的对象当然就已经带有了道德的色彩，不再是“物之在其自己”，不能称为“物自身”了。

更为困难的是第三个环节，这个环节过去很少有人谈到，这就是混淆了“范畴之无执”和“化境

之无执”的关系。牟宗三非常重视“无执”问题。在他看来，人的认识必须经由范畴这个环节，这其

实就是一种“执”，即“执”于范畴。如果可以不要范畴，也就做到了无执。这可以称为“范畴之无

执”。除此之外，牟宗三还在另一个意义上讲“无执”，这就是“化境”。“化境”是牟宗三在诠释孟子

“大而化之之谓圣”时提出的一个概念。化境有两个所指①：一是就普万物而言。儒学最初的目的

是成就道德，属于道德自觉之道德界。但儒家又不以此为限，承认人同时可以进入普万物而为言的

形上学之领域。这种形上学的领域即由圣人之“化境”而体现。圣人之“化境”其实也就是普万物而

为言之境，即一般所说的“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体物而

不可遗”，“妙万物而为言”之境。二是就无相而言，这层意思更为重要。牟宗三强调：

“大而化之”（把大化掉大无大相）之化境是儒家语。此“化”字最好，一切圆实皆化境

也。不至于化，便不能圆，不能实，不能一切平平，无为无作。故“化”字是圆之所以为圆之

最高亦是最后之判准。②

所谓“大而化之”就是把大化掉，大无大相。牟宗三非常重视这个问题，强调“此‘化’字最好”，在化

境中，一切均是自然之自己，没有任何相可见。这就是说，人的道德一旦达到一定的境界，便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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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心为善而成善，无心无德而为德，大无大相，在外面一点显不出道德样子的情况。这也是“化境”。

人达到了这个境界，也就做到了无执，一切均是自然，一切均是平平，再无任何相可言。这种情况就

叫“化境之无执”。

“化境之无执”是一个极有意义的问题，值得深入发掘，但牟宗三在这里有一种重要的滑转，这

就是以“化境之无执”证明“范畴之无执”。人的境界上升到一定高度，达到化境之后，确实可以做到

“无执”，外面丝毫显不出道德的样子，但这与“范畴之无执”不是同一个问题，不能以此证明“范畴之

无执”。道德之心创生存有，是将道德之心的价值和意义投射到外部对象之上，使其染上道德的色

彩。既然染上了道德的色彩，即使它是由圣人实现的，毫无造作，浑然天成，但对于对象而言，仍然

被附加了道德的内容，仍然是一种“执”，而不是“无执”。

这个问题还与牟宗三讲的“无相”有关。“无相”即是没有任何相。牟宗三讲“无相”主要是就

“道德而无道德之相”而言的。“道德而无道德之相”是说达到了“化境”，成就了道德却完全没有道

德样子的意思。明道“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事而无情”之名言，阐发

的就是这个道理。天地与圣人原本是有心有情的，但天地与圣人境界高，可以以“无心”“无情”的方

式来体现。这种“无心”“无情”就是没有道德的样子。我们完全可以承认这个道理，但切忌不能因

此讲道德之心创生的存有对象也是无相，也是物自身。遗憾的是，牟宗三经常以这种“无相”说明道

德之心创生赋予“山河大地”“一草一木”以道德价值和意义，由此创生的存有对象也是“无相”，进而

将其规定为“物自身”。这个问题就大了。道德存有的本质是道德之心影响宇宙万物，既然受到了

道德之心的影响，就说明这种对象已经着了“相”，成为了一种现相，怎么能说是“无相”呢？

在翻译完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后，牟宗三又将这个道理运用于审美的领域。他强调，随着境界

的上升，人的审美也可以成为一种自然，没有任何执着。这种情况可称为“审美而无审美之相”。

“审美而无审美之相”与上面说的“道德而无道德之相”性质相同，学理价值很高。但问题在于，牟宗

三进而以“审美而无审美之相”论说“审美而美无美相”。“审美而无审美之相”与“审美而美无美相”

字句相似，但含义不同。“审美而无审美之相”是说人在自然过程中，没有主观故意，即完成了审美。

而“审美而美无美相”则说是，审美的对象没有了“相”，是“无相”，这种“无相”即是物自身。这里的

问题十分严重。审美的本质是主体对于客体进行一种赋予，在此过程中同时获得美的感受。既然

审美首先必须有赋予，那么这种赋予的对象就已经有了相。任何美都有其相。不管是不是达到了

“化境”，审美之美的对象都是一种“相”，没有“相”的美根本就不存在。牟宗三由“化境之无执”出

发，大讲“道德而无道德之相”“审美而无审美之相”，进而证明“审美而美无美相”，以此达到相即式

合一，在逻辑关系方面存在着严重的混乱①。

上面是对牟宗三论证三个环节存在的问题的分析，证明牟宗三对智的直觉这一概念的理解有

失准确，将存有论的对象称为物自身更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卢教授不认可我的这种分析，批评说：

杨泽波教授根本对牟先生所论道德主体及其创造性缺乏理解，他只抓住“不需要借助

时空和范畴”一点，竟以胡塞尔所论与道德毫不相干的“意向之物”来说事。②

这一批评有两个要点，一是不承认我以范畴之有无（即“不需要借助时空和范畴”）认定牟宗三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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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康德智的直觉的概念，二是反对我以胡塞尔现相学解释牟宗三的存有论。关于第二点留给本文

第三节分析，这里仅说第一点。

前面在分析康德智的直觉的基本含义时多次讲过，牟宗三自２０世纪三十年代末就关注“建立

范畴，去除范畴”的问题，后来又以此来诠释康德智的直觉，将智的直觉理解为一种无需范畴的思维

方式。我的研究证明了这是一个重要的失误，是牟宗三整个论证过程陷入误区的第一环，是其思想

走向偏失的逻辑起点。卢教授不承认我的这种努力，批评我“只抓住‘不需要借助时空和范畴’一

点”，这是我不能接受的。前面讲了，这个问题前人没有涉及，是我首先发现的。发现这个问题非常

重要，有了这一步才能谈“自觉”和“觉他”，“范畴之无执”与“化境之无执”。卢教授在《牟宗三哲

学———二十一世纪启蒙哲学之先河》也谈到了这个问题，承认牟宗三理解的智的直觉与康德原意不

合，“将其本人所言‘智的直觉’与康德所言‘理智的直观’混同了”①。但她没有沿着这个方向继续

向前走，反而认为这并不影响牟宗三相关思想的正确性。“牟先生透过发布道德法则的本心来指出

其中即含一‘智的直觉’，同样标出道德法则之意识。”②这是说，牟宗三通过道德本心的真实呈现来

说智的直觉，这一思路与康德以道德意识讲道德法则彼此相通，意义深远。换言之，在卢教授看来，

牟宗三在这个意义上完全可以讲智的直觉。这个看法问题很大。前面讲了，依据儒家学理，人可以

直接体悟本心仁体，这种思维方式在特定意义上可以说是智的直觉，但绝对不能以此证明道德之心

对于天地万物的影响也是智的直觉。卢教授未能清楚看到这里的问题，固守牟宗三的思路，仍然是

以“自觉”证“觉他”，重复着牟宗三的错误。另外，她还以“执”与“无执”来讲物自身。“此即牟先生

依据‘识心’之‘执’，与无限智心之‘无执’的对反来作出‘现象’与‘物自身’之区分的思路。”③意思

是说，圣人境界高，可以做到“无执”，达到物自身，但光有此还不行，还要有“执”，有了“执”才能形成

认识，达成“现相”。联系上面的分析，这明显是牟宗三以“化境之无执”证明“范畴之无执”的思路，

是这一失误的延续。

由此说来，卢教授虽然也看到了牟宗三对智的直觉的理解与康德不一致，提出了若干修正意

见，但不肯承认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错误，固守于之前的方式，或以实践哲学意义，或以道德目的意

义，以“自觉”证“觉他”，以“化境之无执”证“范畴之无执”。这种做法只能在旧有的圈子里打转，无

法从根本上纠正牟宗三思想的过失，这只能以“遗憾”二字作答了④。

三、将存有论的对象界定为“善相”的理据与意义

（一）“胡塞尔现相学意向性的直接性”与“善相”

既然道德之心创生存有的思维方式不是智的直觉，其对象不能称为“物自身”，那么如何给其一

个准确的称谓，就成了整个问题的关键。要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要回到牟宗三关于智的直觉的理解

上来。前面反复讲了，牟宗三所说的道德之心创生存有的思维方式不是康德意义的智的直觉（“本

源的直观”），也与牟宗三自己理解的智的直觉（即无需范畴的思维方式，道德之心创生存有虽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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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智的直觉”再加详论，敬请关注。



需要范畴，但也必须有道德内容）有异。既然如此，那么它到底属于什么性质呢？研究下来，我得出

的结论是，它大致相当于现相学所说的意向的直接性。

意向性的思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明确主张，认识一方面要有外部对象，另一方面

要有心灵，对象只有首先通过某种方式存在于认识者之内才能形成认识。中世纪后，经过布伦塔诺

的努力，意向性概念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胡塞尔接续了布伦塔诺思想，强调要构成一个心理现

相，首先必须把一个对象意向性地包含于自身之中。没有这种意向性的内存在，心理现相是无法构

成的。在胡塞尔看来，行为无不具有意向性，行为总是“朝向”对象的，自我在每一个行为中都意向

地指向一个对象，每一个行为都意向地与对象相关。行为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给予意义。我们总

是朝向对象，意指它，给它以意义。我在学习研究现相学的过程中注意到，意向有一个重要特点，即

它不是间接的，而是直接的。这与康德思想有很大不同。康德强调，人通过感性直觉得到经验，再

借用范畴对其加以整理，以形成知识。这样时空和范畴便成为了一个中介，认识必须通过中介才能

完成。胡塞尔不是这样，他认为，意识意指一个对象，建构一个对象，是直接的意指，直接的建构，不

需要像康德的认识论那样必须经过时空和范畴。我非常看重意向性思维方式的这种特点，特名之

为“胡塞尔现相学意向性的直接性”。这个问题在现相学研究中似乎并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

我刻意提出这个说法，主要是想与牟宗三所说的智的直觉加以比较，对其有一个更好的诠释。照我

的理解，牟宗三所说的智的直觉，其实与“胡塞尔现相学意向性的直接性”非常相近，二者都强调这

个过程是直接进行的，是直接的赋予，直接的创生，并不需要借助时空和范畴这些认识形式。

存有论的对象仍然属于现相的范畴，而不能称为物自身，这是由上面的分析得出的必然结论。

这个道理并不复杂。在胡塞尔现相学中，意向指向一个对象，就是建构一个对象，这个对象无论如

何表述，都是现相，这是现相学这一称谓的根本原因。牟宗三存有论的主旨是“涵盖乾坤”，是“仁心

无外”，强调仁心有“充其极”的特性，总要对天地万物指指点点，说三道四，将自己的好恶取向加于

其上。这个道理听上去好像不易把握，其实其义理与现相学所说的意向指向对象，建构对象有很强

的相通性。既如此，道德之心影响下的对象，当然就应该纳入现相的范畴，而不能归为物自身。牟

宗三敏锐地看到道德之心指向天地万物，影响天地万物，不需要时空和范畴，这本是一个极有价值

的发现，但遗憾的是，他没有将这一重要发现与现相学相通，而是基于对康德智的直觉的误解，视这

种思维方式为康德所不承认人类可以具有的智的直觉，进而将其对象称为物自身。

当然，这并不是说牟宗三和胡塞尔完全一致。胡塞尔现相学总体上是以认识论为基础的，对道

德问题、价值问题关注不多。胡塞尔曾对自己思想的这一特点有过反思，在此过程中，以“价值设

定”形式出现的存在设定，在非客体化行为中能够起什么作用的问题，一直困扰着他。当我们通过

客体化行为构造出对象并且设定了对象的存在之后，我们往往要进一步设定这个对象的价值。也

就是说，虽然胡塞尔的意向性研究足以证明，意向通过客体化行为可以建构对象的存在，达到“认之

为在”或“认之为真”，但是非客体化的行为，比如对于情感和意愿而言，能否同时决定“认之为善”或

“认之为美”“认之为有价值”呢？如果这个设问有意义，那么“认之为在”或“认之为真”如何过渡到

“认之为善”或“认之为美”“认之为有价值”，就成了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胡塞尔看到了这里的问

题，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复杂性，但没有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非客体化行为必须以客体化

行为为基础还是其思想的主基调。

与胡塞尔相比，牟宗三思想的意义就显现出来了。在牟宗三看来，儒家哲学不像西方哲学那样

重视纯粹认知问题，更没有胡塞尔那种逻辑学—认识论的架构，不关注认知意义的存在问题。但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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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哲学同样有自己的存有论，这个存有论的主体是道德之心。道德之心有“涵盖乾坤”之功，一定要

将自己的价值和意义赋予天地万物，做到“仁心无外”。这种赋予天地万物以价值和意义，同样是创

生一种存在。这种存在不是胡塞尔所说的那种真理意义的存在，而是一种由道德之心创生的存在。

牟宗三终其一生，为建构存有论不断努力，所要说明的不外乎这个道理。胡塞尔尽管对这个问题做

过探讨，但未能彻底解决，而中国哲学在这方面有着相当丰富的资源，牟宗三的努力就是希望把这

些资源发掘出来，使之成为系统。然而非常可惜，由于牟宗三对胡塞尔关注不多，加之对智的直觉

的诠释有欠准确，直接将道德之心创生存有的思维方式理解为康德意义的“智的直觉”，而不是与

“胡塞尔现相学意向性的直接性”挂钩，大大影响了人们对这一重要思想的理解。

清除了外围的障碍，逻辑上必然引出这样一个问题：既然道德之心创生存有的思维方式不是智

的直觉，而大致相当于“胡塞尔现相学意向性的直接性”，那么这个存有的对象就不能称为物自身，

而只能归属于现相的范畴；这个现相的基础因为不是认识论的，而是伦理学的，故可以称为“善相”：

“善相”可以说是“现相”的一个分支。“现相学”讲的是一种在人的影响下产生的

“相”，“善相”则更进一步，特指一种在人的道德影响下产生的“相”。我这里特别选用“善

相”的说法，是想突出这样一个思想：与一般的“现相”不同，在道德之心“观看”之下也会显

现出一种“现相”。因为这种“现相”并非对象原本具有，所以是一种“相”；又因为这种“相”

与道德之心有关，而道德之心是关乎善的，所以这种特殊的“相”可以叫做“善相”。“善相”

与“现相”的关系须细加辨析。“善相”可以说是狭义的“现相”，而通常所说的“现相”则是

广义的“现相”。“善相”属于“现相”，也可以归为“现相”，但不能反过来，将“现相”完全归

为“善相”。①

这是我对“善相”这一概念作出的说明。道德是关乎善的，道德也可以创生一种相，这种相即为“善

相”。“善相”仍然属于现相的范畴，其内涵窄于现相，“善相”归属于“现相”，而“现相”不全是“善

相”。“善相”虽然是一个新说法，但其义理并不难理解。我曾讲过，一个有德的人观察外部对象与

一个无德的人观察外部对象，其外部对象的价值和意义一定有所不同。有德的人观看兰花时，便将

人格的清新高雅移置其上，观看松树时，便将人格的高尚挺拔移置其上，观看翠竹时，便将人格的宁

折不弯移置其上，从而使兰花、松树、翠竹有了道德的价值和意义。将这个道理推广开来，道德之心

总要对宇宙万物施加影响，而宇宙万物也总要受到道德之心的润泽。上面所引“一色一香无非中

道”“挑水砍柴无非妙道”的例子，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个道理。这里的“一色一香”“挑水砍柴”明显都

受到了道德之心的影响。“鸟啼花落，山峙川流”也是同样道理，这时的“鸟啼花落，山峙川流”作为

外部对象已经处在道德之心的润泽之中了，有了道德的意义。又因为这里的“一色一香”“挑水砍

柴”“鸟啼花落，山峙川流”只与道德之心相对，不与认知之心相对，所以不是西方所说的现相。但不

是西方所说的现相并不代表它就是物自身，它们毕竟已经受到了道德之心的影响。这种受到道德

之心影响的对象同样是一种“相”，一种具有道德内涵的“相”，而这就是我说的“善相”。要而言之，

所谓“善相”就是道德之相，或者说就是道德之心所创生的那个特殊的存有之相。

卢教授基于一贯的立场，不同意我的这种理解，批评说：

杨泽波教授说：“‘觉他’的物件（当为‘对象’———引者注）是外部物件（当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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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引者注），即所谓宇宙万物。”杨教授将牟先生所言以智的直觉“觉他”之物视为“外

部物件”（当为“对象”———引者注），甚至套用胡塞尔现象学来说，误认之为“意向之物”。

……胡塞尔所论不需要借助时空和范畴的“意向之物”，根本不同于牟先生于无限心大系

统中对无限心而言“觉他”之物。①

胡塞尔根本不谈道德，杨教授以胡塞尔的现象学来理解牟先生的存有论，难怪他有所

谓“善相”之怪论。②

这是批评我以现相学研究牟宗三的存有论。在卢教授看来，“胡塞尔根本不谈道德”，与牟宗三完全

不同，怎么能“套用胡塞尔现象学来说”，以“意向之物”比附牟宗三的存有论呢？这种批评在我看来

没有太多的道理。人既有认知之心，认知之心可以意指对象，创生存在，又有道德之心，道德之心同

样可以意指一个对象，创生存在。如果不承认道德之心有这种功能，那么原本没有道德色彩的天地

万物何以能够具有道德色彩，具有道德的价值和意义呢？难道这种道德色彩，这种道德的价值和意

义，是由认知之心赋予的吗？胡塞尔现相学确实不重道德，但这并不妨碍其他人从道德的意义来讲

现相学。舍勒后来就是发现了这个问题，才在基督教的背景下，发展出了自己颇具特色的情感学

说，建立了情感现相学、价值现相学。牟宗三以中国哲学为根据，凸显道德之心对于天地万物的影

响，也是朝着这个方向做出的重要努力，具有重要的学理价值。

卢教授继而语气强硬地写道：

吾人可指出，牟先生所论道德主体为“独个的完整的存在”，即“物自身”之存在。而天

地万物在道德主体之“感应、润泽，与明通中，而为自在的，自尔独化，而化无化相”。此义

即牟先生所言“觉他”义，此义通康德所论，任何物，视之为目的，它就是“在其自己”之物。

此即天地万物为一体之道德目的论下的“物”。岂有所谓如杨泽波教授所言“只不过是一

种‘善相’”，“将道德之心的价值和意义投射到物件（当为‘对象’———引者注）上，使物件

（当为‘对象’———引者注）染上道德的色彩”？③

这是指责我把牟宗三所说的“物自身”界定为“善相”。按照她的理解，在牟宗三那里，道德主体是物

自身，道德主体可以以目的论感应、润泽天地万物，在感应、润泽中，天地万物自尔独化，化无化相，

这种自尔独化，化无化相的天地万物即是物自身意义的物。我不明其意，将其解说为“善相”，大错

而特错。前面分疏了“物自身创生的存有”和“物自身的存有”这两个概念。道德主体（本心仁体、自

由意志）是物自身，这种物自身可以创生存有，这叫“物自身创生的存有”。物自身创生存有，其对象

已经带有了道德主体的痕迹，染上了道德主体的色彩，不再是“物自身的存有”了。即使道德主体是

以道德目的看待天地万物的，但这种活动的本质仍然是将目的因素加在天地万物之上，这种加上了

目的因素的天地万物，已经带有了“相”，这种“相”即为“善相”，不再是物自身了。

卢教授如此反感我讲“善相”，据我分析，原于她对存有论这个概念的特殊理解。前面“一个基

础性问题：什么是‘存有’”一节讲过，卢教授是以“本心仁体或自由意志之真实存有性”来界定存有

这个概念的。她强调，无论是儒家的本心仁体，还是康德的自由意志，都是真实的实有，以这种真实

的实有证明人和物的真实存有性，是牟宗三道德存有论的宗旨。我已证明，牟宗三讲存有，根本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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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以道德之心说明天地万物如何能够有其存在性，即“就一物之存在而明其如何有其存在”，卢教

授对存有概念的理解与牟宗三原意严重不合。卢教授以这种方式理解牟宗三的存有论，当然不能

接受我把存有论的对象界定为“善相”了，因为那样就等于否定了“本心仁体或自由意志之真实存有

性”。然而，如果将牟宗三一生思想连贯起来，认认真真研读其原文，特别是《圆善论》“‘存有论’一

词之附注”，不难知晓，牟宗三存有论的中心思想是“就一物之存在而明其如何有其存在”。由此出

发，即可明白，道德之心确实会对天地万物产生影响，恰如以道德之心观看“一色一香”“挑水砍柴”

“鸟啼花落”，可以将这些对象中看到中道、妙道、至道。牟宗三存有论所要阐明的无非是这个道理。

于是，问题便聚集在这样一个焦点之上：道德之心审视下已经成为中道、妙道、至道的对象，难道还

是“一色一香”“挑水砍柴”“鸟啼花落”的“本来面目”吗？如果不再是其“本来面目”，那不就等于说

这些对象已经带有了一种道德之相吗？对于这种道德之相为什么非要固守牟宗三的做法称为“物

自身”，而不能换一个更为准确的称谓叫做“善相”，以其名而副其实呢？

（二）两层存有当为“识相”的存有与“善相”的存有

“善相”问题确定之后，两层存有的问题处理起来就容易多了。两层存有的思想是牟宗三在《现

象与物自身》中正式提出来的，其后又在《中国哲学十九讲》中借助大乘起信论一心开二门的模式加

以了新的阐发。牟宗三此时特别强调，“对着良知、本心或自性清净心直接呈现的，是事事物物之在

其自己；而当它一旦面对感性与知性主体时，则转成现象，这些现象可以透过时空形式来表象，亦可

经由范畴来决定，它们是属于‘自然因果性’所决定的。这种两种面向的呈现，不就等于佛教所说的

‘一心开二门’吗？”①意思是说，共有两层存有，对着良知本心呈现的，是物之在其自己；如果受到感

性和知性形式的限制，就转为了现相。这两个方面都是存有，一个是物自身的存有，一个是现相的

存有。在牟宗三这一论述中，现相的存有这一层没有问题，问题在于物自身的存有。前面已经阐

明，道德之心是道德主体，它有创生存有的功能，这种创生不需要借助时空和范畴这些中介，但不需

要借助时空和范畴的思维方式并不是康德意义的智的直觉，只大致相当于一种意向的直接性，其对

象并不是“物自身”，而是“善相”。这样一来，两层存有的称谓就需要做一个根本性调整。道德之心

创生的存有为“善相”，认知之心创生的存有为“识相”。两个方面合起来，两层存有不再是“物自身”

的存有和“现相”的存有，而是“善相”的存有和“识相”的存有：

相信读者很容易辨识出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说法。其一，一心可以开出现相和物自

身二门，其中现相是一种相，相应的是执的存有，物自身是无相，是真如，相应的是无执的

存有———这是牟宗三的说法。其二，一心可以开“识相”和“善相”二门，其中“识相”由认知

之心创生，它自然是一种相，是一种执的存有，“善相”由道德之心创生，它虽有特殊性，但

同样是一种相，一种执，而不是无相，不是物自身，不是无执的存有———这是我发现牟宗三

思想缺陷后提出的修正说法。②

牟宗三将两层存有分别称为“现相”的存有和“物自身”的存有，“现相”相对于感性直觉而言，是有限

心所为，“物自身”相对于智的直觉而言，是无限心而为。我则将其表述为一是“识相”的存有，二是

“善相”的存有，“识相”的存有相对于认知之心而言，“善相”的存有相对于道德之心而言。这是两种

完全不同的表述方式。这两种不同说法放在一起加以比照，哪一种更为合理，更不易误解，更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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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读者可以自行判别。

卢教授从两个方面对我的理解提出批评。首先是不同意“善相”这一表述：

杨教授对于“存有”之哲学意义根本无恰当的了解，并且，他并不把握“存有论”于西方

哲学发展至康德发生彻底改变，更谈不上认识这种改变对牟先生的影响。他所谓“现相的

存有与物自身的存有”，“‘识相’的存有和‘善相’的存有”云云，都是随意造词。①

在卢教授心目中，我对牟宗三和康德的了解都极为有限，所以才有了“善相”这种念头，讲什么两层

存有是“识相”的存有和“善相”的存有。这个问题前面已有交代，不再重复。

其次是批评我的立论方法，她说：

表面看来，杨教授也是主张两个层面之区分，但他所作所谓“有限的层面”与“无限的

层面”之区分并不是依于哲学上的根据而作出的，并不能作为两层存有论的根据。……杨

教授的区分是依据“人的不同需要加以分析”，从“人确实包含多个不同层面”，而拿取其中

两个最重要的层面（认知层面和道德层面）来立论。他这种区分依人现实上生理的、心理

的需要之多样性而论，显见并非哲学意义之区分。②

这是认为我的立论方法不严格。如何表述两层存有，将其安置在一个可靠的理论平台上，是一项十

分费时费力的工作。前面讲了，三十年多前，我在研究孟子的时候发现了一种新的方法，我把它叫

做“三分法”，将道德结构横向区分为智性、欲性、仁性三个部分。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的三分法仅

局限于道德结构。后来，在研究牟宗三坎陷论的过程中，我才注意到，三分法的适用范围实际上要

大得多。人的认知结构和审美结构事实上也存在着三分的情况。人既有道德结构，又有认知结构、

审美结构，将这三个结构合在一起，从纵向角度看，人就有了三个不同的层面，形成一种新的三分结

构，与之相应的方法即为“多重三分法”。依据这种新方法，生命层级构成在纵向排列上包含着三个

不同的层面。人生活在世界上，首先要有物质方面的欲望，由此构成第一个层面，这就是“体欲”。

除此之外，人还要对世界和自身有所认识，由此构成第二个层面，这就是“智识”，这大致相当于西方

哲学的理论理性。特别重要的是，人生还有第三个层面，这就是“道德”，这大致相当于西方哲学的

道德理性。“智识”之所以又高于“体欲”，是因为非如此人便无法与其他动物相区分；“道德”之所以

高于“智识”，是因为有了“道德”，才能保证“智识”有正确的前进方向，康德所说道德理性高于理论

理性正是此意③。以这种“多重三分法”重新审视两层存有，问题就清楚多了。它告诉我们，既然人

是分为不同层面的，那么人所创生的存有也包含着不同的层面。与“道德”相应的是道德之心，它可

以创生道德的存有，即前面所说的“善相”的存有。与“智识”相应的是认知之心，它可以创生认知的

存有，即前面所说的“识相”的存有（此处暂时不讨论“体欲”创生存有的问题）。一个是道德的“善

相”的存有，一个是认知的“识相”的存有，牟宗三两层存有论说到底不过是这两层而已。

卢教授不赞成我的“多重三分法”，批评其是“非哲学意义之区分”。我不明白卢教授所说的哲

学意义的区分究竟指什么。难道只有像康德那样先讲一个理论理性，再讲一个道德理性，强调道德

理性优越于理论理性，再把审美力置于二者之间，以担负沟通之责，才算是哲学意义的区分吗？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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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卢雪崑：《牟宗三哲学———二十一世纪启蒙哲学之先河》，第４４９-４５０页。

卢雪崑：《牟宗三哲学———二十一世纪启蒙哲学之先河》，第４５０-４５１页。

参见杨泽波：《再议“坎陷”———对一种学术批评的回应之一》第三节“‘三分法’是说明坎陷的有益尝试，不应
讥讽为‘儿戏之论’”，以及《再议“旁出”———对一种学术批评的回应之二》第三节“发现三分法的历程及两个
需要澄清的问题”。



德只是哲学的一种方式，就算我们承认这种方式的合理性，其中的不少环节仍然需要讨论。由于卢

教授“独钟康德”①，在她看来似乎只有康德的方式才是“哲学意义”的，其他的努力方式都是“非哲

学意义”。这种批评有多大的说服力，不得不令人生疑。

（三）将道德存有的对象定性为“善相”的双重意义

否定牟宗三将存有论的对象称为“物自身”，将其界定为道德之相，即所谓“善相”，有双重理论

意义。

第一重意义是关于儒学存有论与西方现相学关系的。如上所说，牟宗三的存有论是由康德引

申出来的，但因为他对智的直觉的理解不够准确，致使将道德之心创生存有的思维方式理解为康德

不承认人可以具有智的直觉，进而将存有论的对象称为“物自身”。上面的分疏已经证明了，牟宗三

所说的智的直觉并不符合康德的原意，他心目中的那种不需要时空和范畴的思维方式，只大致相当

于“胡塞尔现相学意向性的直接性”。有了这个新视角，牟宗三存有论的意义就一下子就鲜明了起

来：牟宗三虽然没有从胡塞尔现相学的角度进入，但其相关思想与胡塞尔现相学确有异曲同工之

妙，在一些关键环节上还有重要的推进。儒学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政治之学，关注的重点是如何治理

国家的问题，始终以道德为治国的最高理念。为了实现这个理想，先贤们对人何以能够成德进行了

多方面的探讨，提出了各自的理论。这些理论虽互有差异，但寻找和确定道德根据，以使人更好地

成德成善，则无分歧。道德根据一般又称为道德本体，有体必有用。这个用可以从两个方面看：一

是可以成就道德的善行，使人成德成善，二是可以影响外部对象的存在，使其染上道德的价值和意

义，创生一个属于“善相”的存在。

前一个方面的内容是儒家学理的老话题，相对而言，后一个方面的内容因为涉及一种特殊的存

有论，新意更为明显。这种特殊的存有论与西方哲学有很大的不同。胡塞尔创立现相学做出了大

的贡献，但他的现相学的主体是认知性的，不是道德性的。儒家在没有受到胡塞尔现相学影响的前

提下，同样承认道德之心可以创生存有，与之相应的便是道德存有论。这种情况告诉我们一个重要

道理：道德本体创生存有完全可以独立进行，并不一定非要以认知主体为基础，从而打破了胡塞尔

非客体化行为须以客体化行为为基础的模式。儒家的这种道德存有论预示着一个非常有前景的方

向，甚至可以说具有世界性的意义。牟宗三为阐发这方面的道理用尽一生心血，付出了巨大的努

力，沿着这个方向发展，不仅可以与西方现相学相沟通，更可以将儒家学说自身的智慧贡献于世界，

弥补西方现相学的不足。或许只有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才能真正看透牟宗三存有论的意义。反之，

如果像卢教授那样，将牟宗三的存有论诠释为“本心仁体或自由意志之真实存有性”，以道德目的解说

存有论，解说“物自身”的存有，不承认道德之心可以创生一种特殊的存有，即所谓“善相”，那等于将儒

家学理重新限制在康德框架之中，再次成为西方哲学的附庸，无法彰显其对于世界哲学的贡献了。

另一重意义是关于儒学发展整体脉络的。前面讲了，道德本体可以有两个方面的发用，一是可

以成就道德的善行，二是可以影响外部对象的存在。前者自孔子创生儒家学派开始就被人广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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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独钟康德”是《牟宗三哲学———二十一世纪启蒙哲学之先河》一书评审人之语，卢教授在书中为自己做了辩
解，指出：“拙著的一位评审人批评本人‘推崇’和‘独钟康德’。不必讳言，本人尊敬康德哲学，但绝非如评审
人所以为的那样‘推崇’康德个人，而是通过长期独立研究之后对一个具客观贡献的哲学之肯认。并且，尊
敬康德哲学，也并不表示‘独钟’。作为一个‘个人’，康德有对，也会有不对。当我们尊敬康德哲学，是发自
理性本性之肯断，这个哲学与每一个人之实存相关，它不必亦不需要‘推崇’和‘独钟’。”卢雪崑：《牟宗三哲
学———二十一世纪启蒙哲学之先河》，第１０５-１０６页。



注了，主要讨论道德根据问题，成德方法问题，这是儒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后者则是受到佛教影响，

到宋明之后，经横渠、明道、阳明等人努力，才逐渐形成的，主要关注道德之心如何影响天地万物，使

其成为道德存在的问题。这两个方面事实上形成了儒学发展的两条线索，前者为主，我名之为“道

德践行之主线”，后者为辅，我名之为“道德存有之辅线”。两千年儒学整体发展就是由这两条线索

贯穿而成的。

在这两条线索中，辅线的形成与熊十力的努力密不可分。２０世纪初，熊十力到南京支那内学

院跟随欧阳竞无学习佛学，对唯识论有了一定的了解，但对其学理又有所不满。在他看来，佛家学

理的基础是空，儒家学理的基础是实。而他创作《新唯识论》的根本目的是要说明：万物之原，万有

之本，都在此心，世间万物，都不离我的心而存在，这个心是实的，它就是儒家的道德本心。这充分

说明，熊十力的新唯识论，虽然根基与佛教不同，但其基本义理并没有差别，都是主张天地万物、宇

宙大化源于心的创造。牟宗三自受教于熊十力后，很快把握住了其师这一思想主旨，大力宣扬。在

他看来，在儒家学理系统中，道德之心不是死物，有很强的创生性，不仅可以创生道德践行，也可以

创生道德存有，赋予宇宙万物以道德的价值和意义，使其成为道德的存在。世间一切都是心显现的

相，除此之外，不存在所谓“境的本相”。牟宗三一生都在关注道德存有问题，从没有离开过这个主

题。由于他的不懈努力，这个问题才渐渐被人所认识，上升为一个研究热点。尽管在此过程中，受

历史条件所限，牟宗三误解了康德智的直觉的概念，将道德之心创生存有的对象规定为“物自身”，

有一些失误，但这并不能影响他接续其师的思路，努力开拓道德存有之辅线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这也是我不接受卢教授批评的一个主要原因。卢教授研究牟宗三存有论，没有遵从牟宗三的

原意，从“就一物之存在而明其如何有其存在”的角度来理解存在的概念，而是将其解读为“本心仁

体或自由意志之真实存有性”。按照我的判断，这应该算得上典型的误读了。这种误读负面作用很

大，使其思想的重点完全落在了道德主体是“实有”还是“假说”上面，忽视了道德之心与外部世界的

关联，不了解牟宗三建构存有论的主旨不是讨论道德根据是不是实有，而是关注作为实有的道德主

体是如何“涵盖乾坤”“仁心无外”，影响天地万物使其成为存在。更加重要的是，她不接受“善相”的

提法，固守于牟宗三的说法，坚持将道德之心创生的存有对象称为“物自身”，为人们正确理解道德

存有问题设置了障碍，极大地影响了人们对于道德存有这条辅线的把握，进而难以理解儒学发展

“一主一辅”的整体格局。

这些问题之所以存在，自然与牟宗三表述有欠准确有关。从康德智的直觉概念出发，将道德之

心创生存有的对象称为“物自身”，是牟宗三后期思想最难理解的部分，盘根错节，曲折万端，我曾以

“‘黄河九曲十八弯’，最后不知弯到哪里去了”①加以形容。但另一个方面，后人努力不够，不能跟

上牟宗三的思路，也是不可推卸的原因。在我看来，卢教授在这方面的差距似乎是大了一些。将存

有理解为“本心仁体或自由意志之真实存有性”，而非“就一物之存在而明其如何有其存在”，进而否

定道德之心创生的存有为“善相”，是一个极为典型的例子。卢教授千错万错，就错在不能正确理解

由熊十力到牟宗三一脉相传的存有论，将这一重要思想完全限制在内的方面，而忽视了外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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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我曾讲过：“自牟宗三以智的直觉重新解说儒家存有论以来，其思想实在是太曲折、太离奇了，由智的直觉开
始到物自身，由物自身到圆善问题，再由圆善问题到以‘无相原则’为基础解决真美善的合一问题，‘黄河九
曲十八弯’，最后不知弯到哪里去了。如果不能站在总体的高度，对牟宗三儒学思想有一个通盘的了解，像
存有、圆善、合一这样一些问题，是很难说清楚的。”杨泽波：《贡献与终结———牟宗三儒学思想研究》第一卷，
“总序”，第４０页。



这里表现出来的问题，与其多年亲炙牟门，在牟宗三指导下完成硕士、博士论文，并做了博士后研究

的身份①，极不相称。每每想到这里，都不得不感叹牟宗三研究之艰难，即使入门弟子亦是如此，扼

腕而叹，遗憾不止。《贡献与终结———牟宗三儒学思想研究》第三卷有这样一段文字，引在下面作为

本节的结束，以表达我现在的心情：

由此来看，牟宗三写作《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现象与物自身》，借助康德研究儒学，

建构无执存有论，花了那么大的功夫，虽然精神可嘉，令后辈晚学佩服，但这些巨大付出不

仅没有帮助他将已有的思想进一步阐发清楚，反而摆了一个很大的“乌龙”，将原先还算清

晰的思想引入到一个乱局之中，其相关论述盘根错节，复杂万端，遂成为牟宗三儒学思想

最为复杂、最为缠绕的部分。研讨牟宗三后期存有论著作，很多时候就像是猜谜。那些复

杂缠绕的论述，常令人们一头雾水，不仅难以把握其思想真义，甚至很难明白其究竟在说

什么。且不要说一般的读者，即使是专业研究者也难免遭此厄运。这么多年了，这么多人

研究牟宗三，从没有人明确指出牟宗三一再强调的道德之心创生存有的思维方式既不是

康德意义的智的直觉，也不是牟宗三自己所理解的智的直觉，其对象根本不是什么物自

身，只是一种特殊的现相即所谓善相罢了，足以为证。面对这种尴尬局面，我有时甚至驱

赶不了头脑中这样的怪念头：牟宗三耗尽半生心血讲智的直觉，讲物自身的存有，语句艰

涩，逻辑缠绕，义理曲折，把几乎整个学术界都套了进去，蒙在鼓里，这究竟是牟宗三之过，

还是后人没有本事，不争气呢？②

四、“人虽有限而可无限”：人究竟有没有无限性

上面首先分析了智的直觉这一概念的内涵，然后讨论了为什么存有论的对象不能称为物自身，

以及将存有论的对象界定为“善相”的理据，最后再来分析牟宗三一个非常著名的命题：“人虽有限

而可无限”。这个命题是牟宗三在《现象与物自身》提出来的，是该书的一条主线。牟宗三提出这个

命题意在表明，人有感性直觉，所以是有限的，人有智的直觉，所以又是无限的。感性直觉和智的直

觉的最大的区别就在“执”与“无执”。感性直觉必须借用范畴，此为“执”，其对象为现相；智的直觉

不需要借用范畴，此为“无执”，其对象为物自身。《现象与物自身》这样写道：

康德自言其所言之感性与知性，我们很难说它们是识心之执；顺西方传统，亦无人想

到可于它们加一“执”字。我们不能说康德的分解部是唯识论。若直以唯识论那套名言去

比附康德的分解部，那必无意义。但若知从泛心理主义的唯识论中理应可有一认知主体，

则认知主体，无论如何理性，如何逻辑，它究竟不是由无限心所发的智的直觉，如是，说它

是识心之执乃是必然的，因认知心仍是识心也，只不过不取心理学的意义而已。我们习于

范畴、法则、逻辑、数学、理性，这些庄严名词日久，以为凡此皆与识心之执根本无关。实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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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教授说：“本人师从牟先生十八载，在先生的指导下完成硕士、博士学位，及博士后研究，这个过程是吸收
的过程，接受哲学训练、试练基本功的过程。研习的专业在康德哲学及儒家哲学，此二者为本人跟从牟师学
习之专业，亦可说正是牟先生哲学之核心，故在日渐之熏陶中，就培育出师生慧命相续之志愿。跟从牟师的
十八载，是一步一步进入先生哲学体系之堂奥的艰辛过程，竭力把握其中每个关键词及重要命题，用牟先生
的词语说，这是客观了解的工作，同时就是与牟师之哲学洞见与慧识相契接的过程。”卢雪崑：《牟宗三哲
学———二十一世纪启蒙哲学之先河》，第２９１-２９２页。

杨泽波：《贡献与终结———牟宗三儒学思想研究》第三卷，第３６９页。



一与智的直觉相对照，显然可见出它们皆是认知主体之所发，仍是属于识心之执之范围。①

人们研究康德哲学，很难想到这里有一个“执”的问题。但如果改换视野，从认知主体不是无限心，

没有智的直觉的角度看，其中所谈范畴未必与识心之执没有关系。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智的直觉，

只有感性直觉，就离不开范畴，这种范畴就是“执”，即所谓“仍是属于识心之执之范围”。

该书第一章第四节“超越的区分的充分证成之道路”中有一大段文字清楚表达了牟宗三的这一

致思取向。原文为一段，为便于理解，分作三个小段逐一梳理：

对不执的主体而言何以即为有价值意味的物自身？这样的物自身何以即能稳定得

住？例如在无限心的明照上，一物只是如如，无时间性与空间性，亦无生灭相，如此，它有

限而同时即具有无限性之意义。无时空性，无生灭相，此两语即显示一价值意味。说“独

化”，是化无化相的，是无有转化之过程的。说自在自得，是一个价值意味，不是事实问题

中的一个光秃秃的“在”。说“无物之物”，这是说物无物相，即不作一有限的现实物看，这

表示一个价值的意味，故云“无物之物则用神”：虽物也，而即具有无限性之意义；虽物也，

而即是知体明觉之著见。说“一色一香无非中道”，这色与香不作色香看，当体即是中道

（“即空即假即中”之中道）：这是一个价值意味的色香，透明了的色香，不是有限现实物的

色香。②

无限心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所展现的不是受空间时间影响的样子，而是物自身自己原本的样子，

就是如相。如相无相，即为实相。“无时空性，无生灭相，此两语即显示一价值意味。”这一表述大有

深意。它告诉读者，无限心没有时空性，与其相对的对象，是一个有价值意味的对象，不是一个事实

意义的对象。换句话说，无限心展现之物不受时空形式的限制，不再是现相，这种不是现相的对象，

即是有价值意味的物自身。

牟宗三接着说：

又如，当自由无限心呈现时，我自身即是一目的，我观一切物其自身皆是一目的。一

草一木其自身即是一目的，这目的是草木的一个价值意味，因此，草木不是当作有限存在

物看的那现实的草木，这亦是通化了的草木。康德的目的王国本有此义，但他不能充分证

成之，从上帝的创造处说，尤其不能稳住此义。③

草木不能只限制在认知意义上的，还应置于道德的意义上理解。当自由无限心呈现之时，也将目的

赋予了草木，此时的草木即为“通化了的草木”，这种“通化了的草木”具有了无限心的意义，不再是

现相。这种具有了无限心意义的“通化了的草木”，就是价值意味的物自身。

对于这样一套说法，牟宗三十分自信，不无自豪地指出：

以上所说的俱亲切而明确，这才是对于物自身而有的清楚而明确的表象，这不是从上

帝的创造处说所能明朗的。这样的物自身系于无执的无限心这个主体，无限心觉照之即

存有论地实现之，此亦可说创造，但不是上帝的创造，因此，物客观地就是如此，就是这样

有价值意味的物自身，此就是物之实相：实相一相，所谓无相，即是如相。④

牟宗三认为，这才是对物自身清楚而明确的说明。与康德不同，儒家哲学承认人有智的直觉，有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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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心。无限心“觉照”之即是存有论地实现之，创造之。这种创造是价值性的创造，是物之实相的创

造，是物自身的创造，其对象自然不再是现相，而是物自身了。在另一处，牟宗三甚至有如下慷慨激

昂的文字：“哲学家们！如果你们只就我们人类的辨解知性说话，而不就无限心说话，或于我们人类

不能点明其转出无限心及智的直觉之可能，你们休想反对康德，也休想说我们能认知‘物自身’。”①

这明显是说，必须跳出辨解知性，以无限心和智的直觉思考问题，否则不可能真正了解康德，不可以

达到“物自身”的认识。

尽管态度如此坚定，但因为牟宗三对康德智的直觉的理解不够准确，相关说法中始终隐含着一

个根本性的矛盾。且看下面这段材料：

对象在“一定关系”中名曰现象，所谓“一定关系”即是在感性模式下而与感性主体发

生关系，即显现到感性主体上来。不在此种关系中，而回归于其自己，即名曰物自身，物之

在其自己，或对象在其自己。此即是作为物自体的理智物，而非在一定关系中作为现象的

感触物。我们可以这样去思对象，即依在或不在一定关系中之方式而思之；在一定关系

中，名曰现象；不在一定关系中，即名曰物自体，对象在其自己。我们这样便形成“物自身”

之概念（形成一对象在其自身之表象）。这样思之而形成“物自身”一概念是并无过患的。

这所形成的概念即是“物自身”这个概念，“物自身”一义。②

牟宗三判定对象是现相还是物自身有一个核心标准，就是对象是否在“一定关系”中：在“一定关系”

中为现相，不在“一定关系”为“回归于其自己”，为“物自身”。牟宗三这样讲，是因为在他看来，道德

之心影响天地万物属于后一种情况，即不在“一定关系”中。然而问题在于，道德之心影响天地万

物，本质是道德之心对天地万物发生影响，是对天地万物加以道德性的说明。既然如此，就说明此

时的天地万物已与道德之心保持着“一定关系”，就在“一定关系”之中了，怎么能说此时的对象不在

“一定关系”之中，就是物之“如相”，就可以称为“对象在其自己”，即所谓“物自身”呢？

另一段材料也应如是观：

当我们说“一色一香无非中道”时，此时我们并不是把色香看成是一个现实的物体存

在（事实概念的物体存在），而是把它们看成即是“中道”，这是一个价值意味的存在。当我

们说“挑水砍柴无非妙道”时，亦复如此。当我们说“鸟啼花落，山峙川流，饥食渴饮，夏葛

冬裘，至道无余蕴矣”（王东崖语），亦复如此。当我们把这些看成是“有限存在”时，那已不

自觉地把它们看成是现象了。有限是事实概念式的决定的有限，它当然非有时空性不可，

亦非有流变性不可，那不能不是现象。可是当我们说它们是“在其自己”之存在，它们必然

地不是现象，因此，它们不能有时空性、有流变相，因此，它们即不是事实概念式的决定的

有限，而是取得一无限意义的价值意味的存在了。③

这里问题重重。道德之心“觉照”不是认识问题，不需要借助时空和范畴，但前面已经证明，其思维

方式既不是康德意义作为“本源的直观”的智的直觉，也不是牟宗三所理解的作为“无执”的智的直

觉，其对象根本谈不上物自身。就以此处的一色一香、挑水砍柴、鸟啼花落来说，这些对象要变得有

意义，至少要有中道、妙道、至道这些道德内容，没有这些内容，这些对象不可能有道德的意义。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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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这些道德内容不是时空范畴之“执”，但也是道德内容之“执”。离开了这些道德内容，一色一香、

挑水砍柴、鸟啼花落如何能够显现为中道、妙道、至道？反之，具有了中道、妙道、至道的一色一香、

挑水砍柴、鸟啼花落，已经具有了道德的内容，如何还能称为物自身呢？

由此说来，我们需要重新审视牟宗三“人虽有限而可无限”这一著名命题。此处的“有限”指没

有智的直觉，因为没有智的直觉，必须借助范畴，受其影响只能达到现相。此处“无限”指有智的直

觉，因为有智的直觉，不受范畴的影响，可以直达物自身。智的直觉既对“自觉”而言，又对“觉他”而

言。承认人对本心仁体有直觉，这是儒家一贯的主张，将这种直觉理解为康德意义的智的直觉，尽

管不合康德的原意，但有重要价值，就此而言可以在特定限度内承认人有“无限性”。然而，牟宗三

讲智的直觉，最重要的意义还在于“觉他”，在于道德存有，在于将道德存有的对象界定为物自身。

道德存有的本质是道德之心影响外部对象，由于不是认知问题，这个过程不需要借助范畴，加之人

到了一定的境界达到了“化境”，确实完全可以做到大无大相，但道德之心创生存有的活动离不开道

德的内容，离开了道德的内容不可能有道德存有，就此而言，道德内容客观上发挥着类似范畴的作

用，其对象绝对不应界定为物自身。从这个意义上说，“觉他”仍然是“有限”，而达不到牟宗三所希

望的“无限”。“人虽有限而可无限”这一著名命题需要重新加以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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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Ｍｏｕ　Ｚｏｎｇｓａｎ；ｇｏｏｄ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ｔｈｉｎｇ－ｉｎ－ｉｔｓｅｌｆ

５３

　　　　　　　　　　　　　　　　　再议“善相”———对一种学术批评的回应之三　　　　　　　　　　　　


